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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 、前言

近日臺南地方法院檢察署 「路見不平查緝專案」偵辦地

方瀝青混凝土道路工程廠商偷工減料 ,並與材料試驗室勾結

出具不實檢驗報告 ,糾舉出中小型道路工程最底層盤根糾結

之問題 ,對於預謀違法偷工減料 、作假舞弊的機關 、施工廠

商及檢驗單位 ,產 生一定嚇阻之效 。

民眾及社會輿論長期詬病基層道路工程品質不佳 ,經深

度訪談及分析癥結問題 ,從工程的規劃設計 、招標 、施工 、

監造及材料供應 、驗收等全程傳言 ,在基層存有不正常的合

謀關係 ,其 中或有部分不肖廠商 、民意代表 、材料供應商 、

檢驗單位及公務員牽涉其中 ,手法不外乎圍標 、綁標 、搓圓

仔湯 、偷工減料 、出假檢驗報告 、驗收不實 、皋力威脅等 ,

因此如何有效作為 ,逼止發生弊端 ,是為確保公共品質之關

鍵 。

此坎南檢的專案偵查行動 ,一舉糾舉出集團性的弊端 ,

經媒體連續大幅報導 ,民眾對基層之道路工程品質亦堇政府

能大刀闊斧 ,因 此 ,為 了徹底解決上述問題 ,爰提本改進行

動方案 ,希結合工程主管機關 、工程主辦機關 (構 /政風 、

調查局 、檢察署以及警政體系等機關 ,分工合作 ,多 管齊下

,共 同有效的消弭基層道路工程人謀不藏的問題 。

貳 、現況訪查及問題分析

經訪談辦理基層營造工程的相關人士 ,道路工程常見缺失及

問題癥結分析如下 :

一 、道路工程常見缺失

道路之瀝青混凝土路面完工品質與整個工程的生命週期

各階段工作息息相關 ,從規劃設計 、發包施。 、完工驗收等

,各階段成果均將影響後續階段之功能 ,茲將常見缺失彙整

如下 :



表 1 瀝青混凝土鋪面施工常見缺失一覽表

執行階段 常見缺失

兒劃設計

1.未妥適將相關施工規範納入

2.路面鋪築厚度設計不當

:.未設計路面刨鋪高程

空.瀝 青材料選用不慎

;° 瀝青料粒徑選用不當

;.未明定材料施工前檢驗項目

舞包施工

1.廠商遴選後未定期檢視履約能力

2.廠商機具設備不足或不堪使用

3.未落實材料管控及檢驗

生.未落實管控鋪築及滾壓作業

9.未 落實鋪築後路面養護

〕.未考量天候因素(雨天)施工

了.未適當改善鋪面下方(路基)狀況

1.未落實施工自主品管及抽驗之檢驗項 目

造料品管

1.料源不穩定

己.骨材品質不良

;.瀝 青膠泥(粘稠度)品 質不佳

歷青混凝土廠契

崔品管

1.駐廠品管不確實

2.拌合溫度控制不良

3.骨材乾燥溫度控制不良

全.級配料調整不確實

予.計量控制不良

;.拌合時間控制不當

子.含油量偏高或過低

二 、工程執行面癥結因素

(一 )以最低價洪標方式遊選規劃設計廠商 ,以致設計時綁規格



、材料 ,彰響工程品質 :規劃設計廠商明知不符其成本 ,

卻以最低價取得設計標 ,再於設計階段崶於使用材料之規

格做特殊規定 ,因 基層工程機關無審查能力 ,瞞天過海 ,

於預算書成立發包後 ,再與材料商勾結 ,假藉以顧問費等

名義 ,收取不當利益 ,若施工廠商不使用該材料則予以刁

難 ,而 基層機關或與勾結或無審查能力 ,以致影響工程品

一 質及進度 。

(二 )設計廠商設計錯誤 ,影響工程品質 :設計單位於設計階段

即設計錯誤或引用錯誤之規範 ,於工程發包後亦不承認設

計錯誤 ,基層主辦機關之人員亦不願意承擔設計審查未落

實之責 ,以致問題懸而不洪或暗示施工廠商想辦法繼續施

工 ,導致施工廠商在不願意增加成本之下扣東補西 。

(三 )主辦機關及監造廠商專業不足 :多 數受訪人士表示 ,基層

道路工程之監造廠商專業能力不足 ,根本不知道該如何監

造 ,對於工程施工過程規範要求之事項均不清楚 ,任 由廠

商自行施工 ,甚至是施工廠商教監造廠商如何做工程 ;此

外 ,基層地方機關承辦人員 〢 人同時要辦理十數件甚至

更多件工程 ,雖然工程係委外監造 ,但承辦人員比監造廠

商更不瞭解工程 ,即使施工廠商做錯了 ,承辦人員仍不知

道 。

(四 )監造廠商未落實執行材料品質抽驗 :監造廠商對於材料及

施工品質之抽驗 ,未於施工現場隨機取樣並會同送驗 ,任

由廠商以預先準備的材料試體或預先設定的位置進行查

j驗 ;或至材料供應商之工廠取樣而未在工地現場取樣 ,致

取樣試驗結果雖符合規定 ,但運至工地的卻是不同批之材

料 。

(五 )材料實驗室檢驗作弊 :道路工程瀝青含量檢驗、篩分析檢

驗 、黏度檢驗等之作弊手法 ,包括 :

〔取樣 :事先於瀝青混凝土廠拌製合格樣品 ,隨車送至工



地 ,假裝取樣 ,以 預先準備的合格樣品送驗 。

2。 送驗 :偷換樣品 ,或於送驗過程於車廂暗藏其他樣品掉

包 。

3.檢驗 :欺騙材料試驗室送樣錯誤 ,或進入材料試驗室偷

換樣品 ,或 勾結材料試驗室調換試體 ,或變造報告數據
,或 出具假報告等 。

瀝青鋪設後試體厚度 、壓實度檢驗等之作弊手法 ,包括 :

1.取樣 :與監造廠商勾結或由廠商自行決定取樣位置 ,預先

於取樣位置挖深 ,使鋪設厚度足夠 ,並於取樣位置附近特

別鋪設壓實之瀝青混凝土 ,並做上記號 ;待取樣時 ,依地

上標記取樣 。

2.送驗 :偷換試體 ,或於送驗過程於車廂暗藏其他取樣試體掉

包。

3.檢驗 :欺騙材料試驗室送樣錯誤 ,或進入材料試驗室偷

換試體 ,或 勾結材料試驗室調換試體 ,或變造報告數據
,或 出具假報告等 。

(六 )再生瀝青混凝土用於道路工程品質不佳 :目 前縣道 、鄉道

、市區道路及村里道路工程大多允許使用再生瀝青混凝土
,雖然規範中有規定使用再生瀝青混凝土不得超過 40%

的規定 ,但實務上無法落實管控添加之比例 ,以致有些基

層道路工程添加之比例高達 60%以上 ,但主辦機關及監

造廠商均不知道 ,使得道路工程完工後不久路面又坑坑洞

洞 。

(七 )材料取樣送驗至實驗室之流程管理及檢試驗費編列問題 :

材料實驗室對於試驗試體之管控及試驗程序之嚴謹度 ,仍

有待加強,各工程主辦機關對於取樣送驗實驗室之流程管
理存在漏洞 ;一 另目前檢試驗費用

一

多數工程均編列於廠商
之施工預算書內 ,易 造成廠商與實驗室勾結問題 。

(八 )構關付款無遲損及廠商權益 ,致影響工程品質 :基層工程



主辦機關於廠商請領估驗計價 、驗收等款項 ,藉 故延遲 ,

有驗收完成數月 ,仍 未領到工程款情形 ,除影響廠商權益

外 ,廠商亦可能有送紅包或透過民意代表請機關儘快付款

之情事 。廠商在經歷該機關延遲付款經驗後 ,若不是不願

再參與該機關之工程 ,就是於其所承攬之工程在施工階段

設法減省工料 ,影響工程品質 。

(九 )基層機關工程預算經費被挪用 :許多基層鄉鎮市公所財政

狀況不住 ,工程發包預算遭挪用 ,無力及時支付後續工程

估驗 、驗收等款項 ,致廠商偷工減料 ,以 降低韻失 。

三 、社會法治面癥結因素

(一 )圍標 、綁標 :特定對象把持特定區域工程標案 ,非屬該集

團之成員若得標該區域工程 ,動輒血本無歸 ,越是基層機

率愈高 。

(二 )知道有工程弊端 ,不願出面舉發 :經訪談多位人士表示 ,

知道有圍標 、綁標 、利益輸送影響工程品質之情事 ,但事

不關己,也擔心舉發後遭到威脅及報復 ,因 此不願出面舉

發 。

(三 )告平分廠商不願參與基層公所之工程採購 :訪談中多位廠商

負責人明確表示 ,不願參與基層公所之工程採購案 ,原 因

為這些工程多為特定樁腳及人士或集團性把持 ,冒 然參與

投標易遭遇不當之干擾及威脅 ,致血本無歸 ,而 為了要在

市場上求生存 ,也不願意舉發不法 ,以致劣幣逐良幣 。

(四 )部分工程經費被層層kl(削 ,廠有為求生存 ,走上偷工減料

:基層道路工程在圍標 、利益輸送 、分贓等層層剝削下 ,

以致工程偷工減料 ,品 質低劣 。

(五 )部分監工 、查驗 、驗收人員受暴力威脅 :部分監工 、查驗

、驗收人員認真負責 ,依圖說 、規範要求廠商 ,但於上下

班途中遭遇暴力威脅與恐嚇 ,求助無門 ,要不掛冠求去或

噤若寒蟬 ,無法落實監造 ,影響工程品質 。



(六 )部分基層經辦人員戒慎恐懼 ,過分保守 :基層經辦人員非

常擔心因圖fll廠商而遭約談 ,以致心態過分保守 ,不願依

權責做決定 ,動則請示、再議或能拖則拖 ,以致工程的變

更設計 、工期變更、估驗付款 、工程施工界面協調等事項
,一拖再拖 ,一 方面讓廠商誤以為要送紅包 ,另 一方面廠

商在時程增加 ,成本亦不斷增加的情形下 ,挖東牆補西牆
,致工程品質低落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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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 、方案目標

道路工程之工程主辦機關 ,在 中央機關多屬交通部高公局 、公

路總局及內政部營建署等工程專責機關 ,在縣市政府及鄉鎮市公所

多屬工務 (建設 )或交通單位 ,然 中央機關之工程專責機關 ,在專

業能力及人力上均較地方基層單位充裕 ,且與民意機關之接觸頻率

不若地方政府 ,產 生弊病之機率亦相對較低 ,1lg本改進行動方案一

體適用將分階段執行 ,第 一階段將以地方政府辦理之道路工程作為

優先的推動改善卦象 ,逐步推展到中央機關辦理之道路工程 。因此
,本方案目標如下 :

一 、工程執行面

經由現況訪查及問題分析 ,研擬對策 ,協助道路管理權

責機關 ,提升全生命週期各階段道路工程品質 ,並藉由外部

查核 、稽核 、強化實驗室管理及基層工程人員教育訓練 ,精

進工程品質改善措施 ,有效提昇道路工程品質 。

二 、社會法治面

結合工程主管機關、工程主辦機關 (機構 )、 政風 、檢調

及警政體系 ,分工合作 ,多 管齊下 ,共 同有效的消弭基層道

路工程人謀不臧的問題 。

肆 、改進對策

一 、工程執行面之對策

為協助道路管理相關權責機關 ,提升全生命週期各階段道路

瀝青混凝土鋪面品質 ,並藉由外部之查核機制建構管理措施 ,共

同提升瀝青混凝土鋪面工程品質 ,爰就全生命週期各階段應注意

之事項說明如后 :

(一 )技術服務標案之招標階段

1.採購策略

(l)不宜採最低價決標方式 ,避免廠商低價搶標。公告金額以上

技術服務案件宜採準用最有利標評選優良廠商 ,未達公告金



額者宜取最有利標精神評審廠商 ;另 因技術服務廠商係以技

術能力取勝 ,可於招標文件訂明採固定月艮務費用或費率洪標

,價格不納入評選 (審 /
(2)同 類或同區域中小型工程 ,建議以併案或採開口契約辦理評

選 ,其採購件數較多者 ,亦得採複數決標方式 ,避免集中由

少數廠商承攬 。

(ω 可依政府採鵙法第 21條規定採選擇性招標方式辦理 ,預先

辦理廠商�格審查 ,建立合格之技術服務廠商名單 ,並給

予平等受邀參與後續階段投標機會 。

2° 廠商資格

(1)各機關辦理工程技術服務採購 ,須 由得標廠商自行履行或

其主要部分規定技師科別時 ,有 關招標文件所定廠商資格

審查方式如下 :

A廠商為 「工程技術顧問公司」者 :核對投標廠商登記證所

載營業範圍之技師科別是否已涵蓋廠商�格所定技師科

別 ,並應由投標廠商出具該公司執業技師之執業執照影

本 ,所載執業機構應為該投標廠商 ,而執業執照所載技

師科別須符合廠商資格所定技師科別 。

B廠商為技師事務所或聯合技師事務所者 :核對投標廠商出

具之技師執業執照所載科別是否符合廠商資格所定技師

科別 。

C各機關審查技師執業執照時 ,應注意其執照有效期限是否

逾期 ;如 已逾期 ,該技師不得繼續執行技師業務 。

D廠商為 「工程技術顧問公司」老 ,招標文件另規定其須檢

附中華民國工程技術顧問商業同業公會或地方同業公會

之會員證影本 。

(2)依 「投標廠商資格與特殊或巨額採購認定標準」第 4條第

1項 第 2款規定 ,要求投標廠商於投標時檢附迄投標 日止

正履行中之所有契約尚未完成部分之總量說明 、此等契約



有逾期履約情形者之清單 、逾期情形及逾期責任之說明 ,

俾做為履約能力評估之依據 。

3.評選優 良廠商

(ω 依 「機關委託技術服務廠商評選及計費辦法」第 17條第 l

項規定 ,將技術服務廠商之相關履約績效納入招標評選項

目,並就該廠商所提報之工作計畫 、預定進度 ,考量其如

期如質履約能力 ,衡量指標得包括主要工作人數及尚在履

約契約件數 、金額與是否逾期等情形 。
(2)就防止廠商承攬能量異常部分 ,工程會業已公開相關資料如

T:

A已將 「技術服務之廠商技師或建築師平均每人承攬技術

服務案件數量達 30件以上統計表P逐月公開於工程會

網站首頁\便 民月艮務專區\下載專區 ,供各機關參考 。

B為利各機關評選優 良廠商 ,工程會 「政府電子採購網」

之 「開標管理/廠商資格查詢/施工廠商公共工程履歷資

料」及 「採購輔助/廠商管理」項下 ,已提供機關可查

詢相關廠商紀錄 (拒絕往來廠商 、優 良廠商 、最近 3年

發生重大職災、最近 5年施工查核結果及扣點情形 )。

C工程會 「公共工程標案管理系統」已開放機關查詢登錄

在建工程案件之技術服務廠商 ,其所有承辦案件工程之

標案件數及執行現況 ,提供機關查察廠商之承攬能量是

否有異常情形 ,及做為評估履約能力之依據 。

4.編擬合理之服務費率 (採建造費用百分比者 )

(1)機關委託廠商辦理技術服務 〢艮務費用採建造費用百分比

法計費者 ,其服務費率應按工程內容 、月艮務項目及難易度
,依機關委託技術服務廠商評選及計費辦法附表一至附表

三所列百分比以下酌定之 ,並應按各級建造費用 ,分別訂

定費率 ,或訂定統一折扣率 ;其屬特殊工程或需要高度技

術之服務案件 ,致有超過各附表所列百分比之必要者 ,應



敘明理由 ,簽報上級機關核定 。

(幼 小規模 (例如工程經費未達新臺幣一百萬元/國 家公園範

圍內或區位偏遠之工程 ,其服務費用得依個案特性及實際

需要預估編列 ,不 受上開辦法附表一及附表二百分比上限

之外艮帝︳。

5.避免投標廠商有不公平競爭或利益衝突

(l)機關辦理採購 ,應於招標文件規定廠商有政府採購法施行

細則第 38條第 1項各款情形之一者 ,不得參加投標 、作為

決標對象或分包廠商或協助投標廠商 。

(2)政府採購法第 39條第 2項規定 :承辦專案管理之廠商 ,其

負責人或合夥人不得同時為規劃 、設計 、施工或供應廠商

之負責人或合夥人∞   
一

(助 政府採購法第 39條第 3項規定 :承辦專案管理之廠商與規

劃 、設計 、施工或供應廠商 ,不得同時為關係企業或同一

其他廠商之關係企業 。

6.履約條件

(1)參考 「公共工程技術服務契約範本P納入品質管理及履約

責任等相關內容 ,提升瀝青混凝土鋪面工程品質 。

(2)瀝青混凝土鋪面工程之設計 ,應符合節省能源 、減少溫室

氣體排放 、節約資源 、經濟耐用等目的 。

m)明 訂工程經費上限 ,嚴格管控工程預算之使用 。

(4)訂定合理之履約期 r艮
,避免因履約期限過短影響瀝青混凝

土鋪面工程品質 。

(二 )規劃設計之履約與審議階段

有關AC鋪 面工程於規劃設計階段 ,機關應注意事項如下 :

1.機 關應注意規劃設計書圖文件 ,應依程序簽陳機關首長或其授

權人核定。對於專業人力較缺乏的機關 ,建議可由本會已建置

之公共工程計畫審議專家學者資料庠 ,遴聘委員協助機關進行

專業、公正之規劃設計成果審查ㄅ或委託有經驗之技術服務廠

1l



商辦理專案管理協助審查 ,工程會並訂有相關手冊及契約範本

供各機關參考 。

2.機 關辦理公共工程之委託規劃設計 ,應注意履約廠商之技師執

行業務所製作之圖樣及書表 ,除應由技師本人簽署外 ,並應加

蓋技師執業圖記 。              ｜

3.機關應注意於規劃設計階段檢核相關預算合理性 ,檢 (試 )驗
費用應合理編列 I並可自辦檢 (試 )驗 ﹍不必於施工契約編列

檢 (試 )驗費用 。  ︼

4.AC鋪面工程設計應依相關設計規範 ,並設定要適道路等級 ,以

進行路面結構 ←材料 、厚度等設計 。機關應注意即使是路面刨除

重鋪 ,亦應安適檢討路基強度!        一
5.AC鋪 面工程設計設計應注意路面排水及相關排水系統設計 ,

避免路面積水造成路面損嘻◣
。: 一

   
一6.AC鋪面工程設計:若 有 0GA0之開放摩擦層 ,應注意其厚度不可

太大 ,以 免使用後造成路面耗損深度太大 。

7.AC鋪面工程設計設計 ,若骨材粒徑較大時 ,於配比設計時並

應注意瀝青用量不可過低 ,以 免發生路面鬆散問題 。 ｜

(三 )施工標案之招標階段    :
1.採購策略 :同 類或同區域中小型工程 ,建議以併案或採開口契

約辦理 ,亦得採複數決標方式 ,避免集中由少數廠商承攬 。
2.廠商資格 ;依政府採購法第 36條 、第 37條

一

投標廠商資格

與特殊或巨額採購認定標準」規定 ,要適訂定廠商資格 ,例如

依 「投標廠商資格與特殊或巨額採購認定標準」第4條第 1

項第 1款或第 2款訂定與履約熊力有關之基本資格

一

以審查有

履約能力冬廠商履約 。            ┬

3.技術規格 :依政府採購法第26條及
「
政府採購法第 26條執行注

意事項」規定 ,並視佃案特悼參考 「公共工程施工綱要規範」內

容 ,妥適訂定瀝青混凝土鋪面工程:中 瀝青混凝土材料 、設備 、施
工及檢驗之技術規定‥並幹重點項目訂定檢查程序及檢驗標準 ,



以確保施工品質。

�°預算及底價

(1)招標機關編列預算及訂定底價前 ,參考依政府採購法第ll條

規定建立之價格資料庫 ,依最新物價�訊編列預算。

(2)招標機關依政府採購法第46條規定 ,依圖說、規範、契約

並考量成本 、市場行情及政府機關洪標資料逐項編列訂定

底價 。

J.廠商報價情形 :最低標廠商如有標價偏低顯不合理 ,有 降低品

質、不能誠信履約之虞者 ,依政府採購法第兒條及工程會少θ

年�月刃 日工程企字第仍蚹0i銜努0號令修正之 「依政府採

購法第五十八條處理總標價低於底價百分之八十案件之執行

程序」規定辦理 ,包括不予決標 ,並以次低標廠商為最低標廠

商之程序 。

6.履約條件

(1)訂定合理之履約期限 ,避免因履約期限過短影響瀝青混凝

土鋪面工程品質。

(2)參考 「工程採購契約範本P納入品質管理及履約責任等相

關內容 ,提升瀝青混凝土鋪面工程品質。

(3)瀝青混凝土鋪面工程依各案有不同之設計使用年限 ,其完工

驗收後之保固期 ,應參考各案之瀝青混凝土鋪面設計使用年

限妥為訂定 。

(四 )採購檔核小組之作為

1.各採購稽核小組應加強就標比偏低或廠商提出檢舉之異常AC

鏽面工程案件辦理稽核監督 。

2.各採購稽核小組應就工程施工查核小組移送之AC鋪面工程查核

結果 ,涉有偷工減料 、查驗不合格 、檢 (試 )驗報告作假等情事

之個案 ,進一步辦理稽核監督 。

3.各採購稽核小組應加強就 AC鋪面工程有工程施工查核不良紀

錄之機關、監造及施工廠商所辦理(承攬得標)類 案件之辦理稽



核監督 。

(五 )施工階段之履約階段

施工階段之履約管理 ,工程主辦機關、專案管理單位 、設計

、監造及施工廠商均能善盡契約責任 ,使工程得在預定期限內 、

依契約規範品質完成 ,有 關道路工程瀝青鋪面施工作業程序可參

閱附錄壹 ,另 其應注意事項分述如下 :

1.鋪築廠商之遴選對道路施工品質之優劣至為重要 ,觀察分析工程

會工程標案管理系統可發現道路改善工程多以底價6至 7折問決

標 ,因 此道路施工品質若無適當管控 ,將無法獲得設計要求之品

質。

2.施工前應依現地實際狀況及需求 ,要求廠商選擇適用之施工機

具及施工能量 ,以提供鋪築過程中穩定之瀝青混凝土溫度控制

及壓密度需求等。另可考量輔以有助施工品質之設備 ,提升施

工效率及品質 。

3.要求廠商依契約規定將材料料源 、數量承檢驗項 目 ,以材料(

設備)管制總表方式加以管控 ,以適時完成備料及材料施工前

檢驗項目。相關試驗如瀝青材料針入度及粘度 、粒料單位重及

篩分析 、馬歇爾配比設計等。相關檢(試)驗資料 ,亦應由監造

廠商及主辦機關審核確認 。

4。 鋪築及滾壓作業若未落實管控將嚴重影響完工後道路路面的

品質 ,如應注意鋪築實瀝青溫度 、瀝青接縫規劃 、均勻噴灑黏

層 、鋪裝機操作 、初(次 、終)壓 滾壓速度 、溫度及機具之選擇

等 。

5.鋪 面施工理論上應封鎖交通並經養護冷卻後方可開放通車。刨

除重鋪路段受既有交通需求限制 ,常 需夜間施工並於 日間立即

開放通車 ,其施工視線差 、交通管制難 、易有意外發生 ,且無

充足時間進行養護冷卻動作。建議鋪面主程除應有足夠的施工

時間外 ,並配合要適之交通維持計畫 ,將影響或干擾交通之施



工範圍儘可能降低 。

6.施工廠商經常受民意要求而仍於雨天施工 ,致完工品質不佳 、

再度損壞 、民眾怨聲載道 a為 兔此狀況一再發生 ,建議應讓民

眾或民意單位瞭解 ,路面需於未下雨 、施工地點氣溫應在 l0

℃以上 ,且底層、基層路基或原有路面乾燥無積水現象時方可

施工 ;完工後並子適當養護冷卻時間至表面乾燥 ,方可提供品

質良好之鋪面 。

7.鋪 面完工通車後之道路服務品質及使用耐久性 ,受原始鋪面現

況及路基強度影響甚大。針對刨除後現況較差部分 ,宜 進行全

厚度或部分厚度之修補處理 ,至於原始路基狀況不良部分亦應

先行改善 。

8.路面鋪築完成後應要求廠商及監造廠商針勞品質及監造計畫

書所訂瀝青混凝土施工檢驗項 目,進行施工自主品管及抽查驗

。相關試驗如瀝青厚度 、壓實度及平整度等。相關檢(試)驗 資

料 ,亦應由監造廠商及主辦機關審核確認 。

9.有 關原料管制 ,在瀝青混凝土廠產製能力評估作業中 ,瀝青混

凝土配比設計報告之要求 ,及在供料期間訂定瀝青混凝土廠內

檢驗管制作業 。

l0。 瀝青混凝土廠內檢驗項 目包括冷斗料篩分析試驗 、熱斗料篩

分析試驗及拌和料馬歇爾試體虛比重試驗 (包括單位重、穩定

值 、流度)等三項 ,其 中冷斗料篩分析每週試驗 ,其餘二項每

日試驗 。

l1.施工廠商應檢查瀝青混凝土拌和配比紀錄 (即 電腦報表 )並

定期提送檢查結果送請監造廠商審核 ,若對品質有疑慮亦可隨

時至瀝青混凝土廠內檢查。另電腦報表中各項設定計量值應與

配合設計資料相符 ,且至少應能顯示出各項原料設定計量值及

實際計量值 。

瀝青混凝土路面完工後應依契約圖說之規定辦理驗收事宜 ,其相



關應注意之檢試驗項 目分述如下 :

1.粒料級配及瀝青含量

施工所用瀝青混凝土需定時抽樣檢驗其粒料級配及瀝青含

量 。檢驗結果與配合設計值問之許可差如表 2所示 。

表 2 瀝青混凝土混合料每一試樣之許可差

試驗篩 (Ⅲn) 許可差 (%)

12.5以 上 (跑㏑以上)之試驗篩 士8

95及 埣π5(3/8㎡ 及No.�)
士7

236及 1.18ω帕.8及 No.㏑ )
士6

0.m及 0.30(No.∞ 及No.扣 )
士5

015 (N° .l00) 土�

0075(N° 200) 土3

瀝青含量 ,./o(對瀝青混合料之總質量)
士l)5

2.平整度

(l)完成後之路面應具平順 、緊密及均勻之表面。以3m長之直規

或路面平坦儀 (圖 1)沿平行或垂直於路中心線之方向檢測時
,其任何一點高低差 ,一般公路 :面層不得超過」.6cm,標

準差不得大於 0.26cm。

(2)所有高低差超過上述規定部分 ,應由承包商改善至合格為

止 。

(3)所有微小之高凸處、接縫及蜂巢表面 ,均應以熱燙板燙平



表 3 道路主管機關相關施工規範之路面平整度驗收標準

訂

位

頒

單
規範名稱

驗

者

檢
儀

計算參數 門檻值

工程會

公共工程

施工綱要

規範

三米直

規

一般 公路

單點高低

差
S<±6公釐

平整度標

準差
S<±2.6公釐

高速公路

單點高低

差
S<±3公釐

平整度標

準差
S<ㄓ﹏公釐

路

局

公

總

瀝青混凝

土路面施

工說明書

三米直

規或高

低平坦

儀

一般公路

平整度標

準差

(三階段驗
ㄐu一 :｝

S≦28公釐合格 、

2.8∼ 3｛ 公釐改善或減

價收受 、

S≧ 3｛ 公釐不合格強

制改善

快速公路

S≦ 2玝 公釐合格 、

2竹2.8公釐改善或減

價收受 、

S≧ 28公釐不合格強

制改善

交通部
公路工程

施工規範

三米直

規

熱半瀝青混

凝土 單點高低

差

S<±3公釐

熱灌瀝青碎

石面層
S<±5公釐

高公局
施工技衕

規範

三米直

規
單點高低差 S<±3公釐

國工局
施工技術

規範

三 米直

規
單點高低差 S<土3公釐

內政部

營建署

市 區道路

施工說 明

書

三米直

規
單點高低差 S<±5公釐

3.鋪築厚度

(l)路面完成後 ,以隨機方法決定檢測位置 ,每 1,000m2鑽取

一件樣品 ,依 CNS87551瀝 青鋪面混合料壓實試體之厚度

或高度試驗方法〕檢測其厚度 。

(2)任何一點之厚度不得少於設計厚度 l0%以 上 ,其全數之平

均不得少於設計厚度 。



4.壓 實度

瀝青混凝土應滾壓至設計圖說所規定之壓實度 ,若 以工地夯

實試體密度基準法 ,以一天之施工量為一檢驗批 ,每批取工瀝青

混合料樣品 ,在 室內夯製 6個 J馬 然爾試體 ,試驗求密度 ,並計算

室內試體平均密度 ,以 該檢驗批之施工區域隨機抽取 5點作工地

密度試驗 ,該工地密度平均值應達到室內試體平均密度之 96%以

上 ,且任一工地密度不得低於室內試體平均密度之 腿%。 各項品

質檢驗結果若有不合格情形 ,應依照契約規定處理 。

(六 )工程施工查核小組之作為

工程施工查核小組係各機關依政府採購法第 70條及 「工程

施工查核小組組織準則」、「工程施工查核小組作業辦法」等規定

設置 ,其 目的係為查核所屬 (轄 )辦理之工程進度及品質 ,對於

AC鋪面工程之查核取樣作業相關之作為及應注意事項 ,請參照

附錄貳辦理 。

在檢驗瀝青路面材料之取樣送驗程序 ,除工程主辦機關依契

約之例行抽樣外 ,各施工查核小組及上級督導機關應加強抽查 ,

必要時可邀集政風等相關單位辦理聯合稽查 ,以破除廠商與監造

人員勾結送假樣品之不法行為 。



(七 )強化材料實驗室管理

為提升材料實驗室之公信力 ,由 經濟部標準局督導TAF

,對其認證的材料實驗室 ,進行定期與不定期的抽查 ,確保

實驗的品質 。若涉出具假報告等不法情事 ,應加重懲處 ;甚

者 ,應管控該實驗室及負責人 ,不得再為申請認證 。

道路工程遍佈全國 ,目 前之實驗機制已明訂於契約範本

,係廠商依契約提出經 TAF認證之實驗室及品管計畫書 ,由

監造廠商核准後 ,才得以執行 ,相 關核准之權責在主辦機關

或地方政府 。應朝實驗室的監督與樣品送樣之程序 ,雙管齊

下 ,防範弊端的發生 。

TAF主管部會為經濟部 ,請經濟部研提相關管控作為 ,

並建議加強下列措施 :

1.提高不預先通知監督評鑑頻率 ,優先對象可採被檢舉有具

體違規情事之實驗室 、機關或工程會反映者 、回報情形異

常者 、曾有瀝青試驗相關缺失者等 。

2.加強落實 TAF「 土木工程測試領域認證特定規範」之處置

規定 ,除對嚴重違反規定者處以停權三年之處置外 ,另 對

三年內重複再犯者 ,務必依特定規範嚴處 。

3.對監督評鑑發現有疑似造假 ,出 具假報告情事者 ,主動將

相關資料移送檢察機關 。

4.瀝青試體之識別方式 ,研議防止被抽換之加強作法 ,俾讓監

造廠商會驗者 ,能清楚識別試體未被抽換 。

5.研議從試體拆封至試驗完成之關鍵處 ,予 以錄影存證之可

行性 ,以 防止未試驗即出報告情事 。

(八 )宣 專計畫一教育訓練及宣車

舉辦教育訓練 、清廉度講習、技師執業法規及工程倫

理講習會 、工程技術顧問公司法規及業務輔導講習會 ,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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強法治觀念反專業職能 ,並主動發布新聞宣導並於工程會

全球資訊網或其他部會 、直轄市 、縣市政府網站連結 ,廣

泛宣導 ,以 收提升工程品質效益 。

二 、社會法治面之對策

(一 )機關及監造廠商人員遭遇暴力威脅之處理機制

1.政府採購法第 90條就施暴者已明定加重刑責

(1)依政府採購法第 90條 第 1項及第 2項規定 ｜意圖使

機關規劃 、設計 、承辦 、監辦採購人員或受機關委託

提供採購規劃、設計或專案管理或代辦採購廠商之人

員,就與採購有關事項 ,不 為決定或為違反其本意之

決定 ,而施強暴 、脅迫者 ,處 1年以上 7年以下有期

徒刑 ,得併科新臺幣 3百 萬元以下罰金 。Γ 「犯前項

之罪 ,因 而致人於死者 ,處無期徒fl(或 7年以上有期

徒刑 ;致童傷者 ,處 3年以上 l0年以下有期徒刑 ,

各得併科新臺幣 3百 萬元以下罰金 。」
(2)對機關及監造廠商人員施強暴 、脅迫 ,涉上開刑事責

┐乍J三 o

2.即 時通報預防 :個 案執行職務 ,有具體危險時 ,請求警察

機關協助 ,並向工程主辦機關政風單位通報 ,排除危害 。

3° 舉發管道 :

(1)機 關政風單位 :案件如涉及機關人員貪瀆不法弊端 ,

得向機關政風單位檢舉 。調查結果 ,涉有利責者 ,移

送檢察機關依法處理 ;涉有行政責任者 ,依有關規定

作行政處理 。

(2)檢察或警察機關 :

A依刑事訴訟法第 232條 、第 233條規定 ,犯罪之

被害人 、其法定代理人或配偶 ,得為告訴 。另依



同法第班0條規定 ,任何人知有犯罪嫌疑者 ,得

為告發 ;第 班1條規定 ,公務 員因執行職務知有

犯罪嫌疑者 ,應為告發 。

B告訴或告發方式 ,依刑事訴訟法第挺2條規定 ,

以書狀或言詞向檢察官或司法警察官為之 。

4° 被害救濟 :

(l)訴追犯罪行為人刑事責任 : 毆打 、恐嚇監造人員 ,

涉及對其身體 、自由之侵害 ,可能成立Tll法第 277條

普通傷害罪 、第 278條重傷罪 、第 304條強制罪、第

305條恐嚇危害安全罪等罪 ,得依法告訴 。

(2)請求民事賠償或申請犯罪被害補償金 :

A被害人或因此受損害之人得依民法第 184條侵權

行為規定 ,請求加害人賠償損害 ,如為身體之侵

害 ,請求範圍包括因此喪失或減少勞動能力 、增

加生活上需要及非財產上之損害 ;如死亡 ,請求

一

    範圍包括醫療 、增加生活上需要之費用 、殯葬費

、被害人對第三人負有法定扶養義務 ,第三人之

損害 、被害人之父 、母 、子 、女及配偶非財產上

之損害 。並得於Ill事訴訟程序中附帶提起民事訴

干車9︸ 。

B因犯罪行為被害而死亡者之遺屬或受重傷者 ,得依犯

罪被害人保護法向地方法院或其分院檢察署申請犯

罪被害補償金 。該法之受保護人有更受迫害之虞者

,得向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請求協助協調

警察機關等單位實施適當保護措施 ,及其他醫療服

務 、法律協助 、申請補償 、心理輔導、生活重建等

麟 項目。

2】



(二 )加強違法情事之偵辦

經施工查核小組或採購稽核小組查有偷工減料 、檢 (

試)驗報告作假等偽造文書嫌疑 、綁標 、圍標 、預算編列

不當 、暴力威脅等違法事件 ,應移請檢調單位偵辦 ,並應

強化如何偵查在地方工程存有不正常的合謀關係的違法行

為 ,有所作為 ,至於廠商參與公共工程可能涉及之法律責

任詳如附錄參 ,可供參考 。

(三 )建立民眾檢舉通報受理平台

由工程會建立之全民監督公共工程專線(0800009-60吵

作為全民監督公共工程之爆料專線 ,提供民眾發現缺失時

之通報管道 ,共同提升工程品質為提升公共工程施工品質
,及紓解民怨 ,工程會已建置全民監督公共工程的機制 ,

結合各中央部會及縣市政府 ,建立通報系統及處理機制 :

並透過民間力量監督政府施政 ,協助政府部門及早發現工

程缺失並謀求改善 ,重視民眾心聲 ,共 tlj優 質公共工程 。

如果民眾發現施工中的公共工程施工品質不良 (如道

路不平或坑洞等/規劃設計不周 、安全措施不足 、環境設

施不佳 、工程進度緩慢等情事 ,皆可透過工程會建置之全

民督工網路通報系統 (網址 http/｜垠 .pcc.gov.七W)及
0800免付費通報專線 (0800-009-609諧 音 :督督工 、來督

工)來通報 ,通報民眾最高可獲得 5萬 元的通報獎金 。

考量多數營建業相關廠商 ,雖知有違法弊端 ,不願具

名檢舉 ,且過去檢舉通報專線不接受匿名檢舉 ,在強化通

報平台上皆應納入改善 。

全民督工設置的目的就是要激勵民眾勇於舉報公共工

程的缺失 ,促使政府有效的改善施工品質 ,並消弭民怨 ;

工程會透過各種座談會 、檢討會與宣導會等場合 ,宣 導全



民監督公共工程方案之反映管道與具體成效 ,使民樂於反

映 ,進而提升工程品質 。

伍 、改進方案及權責分工

分類 工作項 目 實施要領 辦理時程
主 (協 )辨

機 爾



分 類 工作項 目 實施要領 辦理時程
主 (協 )辨

機關

壹 、

工程

執行

面

一、技術服

務標 案之

招標階段

避免規劃設計廠商,以 最低價洪標方式遴選
(一 )採購策略 :公告金額以上技術服務案件

宜採準用最有利標評選優良廠商 ,未達
公告金額者宜取最有利標精神評審廠

商 ;另 因技術服務廠商係以技術能力取

勝 ,可於招標文件訂明採固定服務費用

或費率洪標 ,價格不納入評選 (審 )。

(二 )廠商資格 :各機關辦理工程技術服務採

購 ,須 由得標廠商自行履行或其主要部
分規定技師科別時 ,有 關招標文件所定

廠商資格審查方式 。
(三 )評選優良廠商 。
(四 )編擬合理之服務費率 。
(五 )避免投標廠商有不公平競爭或利益衝突。
(六 )履約條件 。

持續辦理 各採購機關

二 、規劃話

計之履約

與審議階

段

一 、宣導評選規劃設計廠商之正確觀念

持續宣阜機關委託技術服務廠商評選及

計費辦法 、最有利標評選辦法 、採購評選委員

會組織準則及其審議規則之規定 。
二 、落實設計審查 ,避免因設計時綁規格 、材

料 ,影響工程品質
(一 )善用外部專業人力 ,建立設計審議機制
土.訂定各機關之審議標準作業流程 、審查

重點 。

2.藉助、專業力量協助審查 :對於專業人力

較缺乏的機關 ,可聘選委員協助機關進

行專業、公正之規劃設計成果審查(建議

可參考由工程會已建置之公共工程計畫

審議專家學者資料庫》或委託有經驗之

持續辦理

持續辦理

｜工程會 、各

採購機關

各採購機關



分 類 工作項 目 實施要領 辦理時程
主 (協 )辨

機關

(二 )機關辦理公共工程之委託規劃設計 ,應

注意履約廠商之技師執行業務所製作

之圖樣及書表∴除應由技師本人簽署外

,並應加蓋技師執

三 、施工標

案之招標

階段

市場行情及政府機關決標�料 ,逐項合

理編列預算並訂定底價 ,避免低價搶標

,降低工程品質 (°

一

 
一

′∴ i
(三 )嚴格執行政府採購法第 58條規定 ,對

於投標價低於 80%者 ╮嚴格審查
一
採最

低標決標 ,如最低價廠商之總標價或部

分標價偏低顯不合理

一

有降低品質 、不

能誠信履約之虞或其他特殊情形 ,且廠

商未能提出合理說明或擔保者 ,得不決

標與該廠商 ﹏   ’
   一

持續性辦理｜各採購機關

四 、採購稽

核小組之

作為

(二 )各採購稽核小組應加強就標比偏低或

廠商提出檢舉之異常道路工程案件辨

理稽核監督 。

(三 )各採購稽核小組應加強就道路工程有

工程施工查核不良紀錄之機關、監造及

施工廠商所辦理(承攬得標)類 案件之

辦理稽核監督 。  一  :

持續性辦理 工程會 、交

通部 、內政

部 、經濟部

、直轄市 、

各縣市政

府

五 、施工階 一 、改善機 關付款延遲 問題 ,璗遯些埋墯理墏 l00年 6月 底 主計處 、。



分 類 工作項 目 實施要領 辦理時程
主 (協 )辨

機關

第 1階段

、直轄

各鬆市

二程會 、交

色部 、內政

合
月

、
府

程

市

政

第2階段 :

每年公布評

︸匕

下、經濟部
心直轄市 、

牛鬆市政



分 類 工作項目 實施要領 辦理時程
主 (協 )辦

才蠛屈哥

比 ,每年公布結果 。

三 、檢討再生瀝青混凝土使用管理機制

(一 )再生瀝青混凝土多使用於地方道路工程

,而地方之道路工程主辦機關多未前往

瀝青混凝土廠駐廠確認 ,以致運至工地

時已無法確認其再生瀝青混凝土之添

加量 ,瘜儘速檢討再生瀝青混凝土使用

方式及管理機ll(。

(二 )瀝青刨除料除用於再生瀝青混凝土外 ,

宜研議是否有其他用途 。    一

Jθθ︼拜β′9店 內政部 (工

程會、交通

部、經濟告r

、直轄市 、

各縣市政

府 )

(四 )取樣時鬆市政府政風單位、工程主辦機

關 (含監造廠商)及施工廠商派員會同

鐨心取樣 。
(五 )由 查核小組指定鑽心取樣位置,取樣後

由出席之該縣市政府政風單位、工程主

辦機關 (含監造廠商)及施工廠商於取

樣之試體簽認 ,並於當日由查核小組或

白工程劫 糑拹健政風罩在鋇 送經 T俎

認證之材料試驗 室檢驗 。

(六 )各機關之工程查核取樣結果,由工程會

第一階段 :

99年 l0月 底

第二階段 :

持續辦理

｜工程會 、交

通部 、內政

部 、經濟部

、直轄市 、

各縣市政

府



分 類 工作項 目 實施要領 辦理時程
主 (協 )辦

機關

梟整後公布 。
(七 )本改進行動方案專案查核作業程序詳

如壁壘貳。

｜

七、強化材

料實驗室

管理

第 1階段 :

了θθ羊 θ′宏 呻
邯啷師祕

帥
締
扑
、直
絲
府

(提出無預

警評鑑試驗

室後之檢討

報告 )

第 2階段 :

持續辦理

八、宣導討

畫一教育

一、宣導計畫一教育訓練及宣導
(一 )辦理基層機關清廉度講習。

持續辦理 工程會 、交

通部 、內政



分類 工作項 目 實施要領 辦理時程
主 (協 )辨

機關

訓練及宣

導

中小學等多元化 、多角度及多層次的方

式教育宣車 。

(七 )前揭相關講習觀摩或訓練等重要執行計

畫 ,主動發布新聞宣導並於工程會全球

資訊網或其他部會 、直轄市 、縣市政府

網站連結 ,加 強進行宣導與溝通 。

二 、辦理基層工程機關與檢調機關座談會議 ,

提升基層工程人員法治觀念

辦理北 、中、南、東 4區基層工程經辨人

員與檢調機關座談會議 ,宣 導法治觀念及案例

解說 ,以提振基層工程人員執行工程之信心及

執行效率 。

了翻 李 θπ宏 工程會 、法

務部

貳 、

社 會

9去 9台

面

一 、崖≧ 「

監工及工

程經辨人

員遭遇暴

力威脅時」

摽華定理程

(一 )於個案執行職務 ,有 具體危險時 ,應先

望室請求警察機關協助 ,面警方派夏趕超

男場處理 ,另 可群矽案作 窗́跨虜放 ,有務翃放

屁翔 翴 族 磚 銣 方法院檢察署力 V呼
之豬查作路 。

(二 >啟打 、恐嚇監造人員 ,涉及對其身體 、

自由之侵害 ,可能成立刑法第 277條普

通傷害罪、第 278條 重傷罪、第304條

強制罪、第 305條恐嚇危害安全罪等罪

,得依法告訴 。

Jθθ∵年σ╯夕宏 內政部 (法

務部)

左



分 類 工作項 目 實施要領 辦理時程
主 (協 )辦

機關
二、加強違

法情事之

偵辨

(一 )經施工查核小組或採購稽核小組查有
偷工減料 、檢 (試 )驗報告作假等偽造
文書嫌疑 、綁標 、圍標 、預算編列不當
、皋力威脅等違法事件 ,移請檢調單位

偵辦 。
(二 )如何偵查在地方工程存有不正常的合

一  謀關係的違法行為 ,建議研議 。

持續性辦理 法務部 (內

政部警政

署)

三、建立民

眾檢舉通

報受理平

台

(一 )強化民眾檢舉通報專線 (080-00外 609

),研議階核基層各鄉鎮市公所村里長
或社區發展協會及公 (協 )會 ,多 元化

、多層茨、多角度提供偷工減料之道路
工程標案 。

(二 )考量多數營建業相關廠商 ,雖知有違法

弊端 ,不願具名檢舉 ,可由營建業相關
公 (協 )會等團體提供檢舉內容 ,一方
面過濾內容之真實性 ,一方面降低廠商
或人員間惡意攻好或挾怨報復之情形 。

(三 )過去檢舉通報專線不接受匿名檢舉 ,考

量實務之情形雖是匿名檢舉 ,惟陳述之

內容如具體明確 ,經研判後 ,則錄案辦
〕g妥主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｜

持續辦理 工程會 (交

通部 、內政

部 、經濟部

、直轄市 、

各縣市政

府)



陸 、社會法治面之配套措施

一 、機關政風單位 :

案件如涉及機關人員貪瀆不法弊端 ,由政風單位調查 ,

若涉有刑責者 ,移送檢察機關或司法調查機關依法處理

;涉有行政責任者 ,依有關規定作行政處理 。

二 、檢察或警察機關 :

一
由司法機關依All事訴訟法等相關法令研議處理 。

染 、經費來源

本方案所需經費由各主 、協辦機關按年度編列預算支應 。

捌 ∴管制考核 、評比及獎懲

。 、管制考核

工程會於 97年 l0月 20日 已訂定 「推動道路平整

方案」並報奉行政院核定在案 ,本案相關推動措施將列

入該方案中列管 。

二 、評比

(一 )建立道路工程查核 、採購稽核及管養結果評比機制 。

1.中 央道路主管機關依主管法令 (公路法、市區道路管

理條例等)建立道路管道維護評比機制 ,並公布評比

結果 。

2.各縣市政府研議將所屬鄉鎮市區公所管養道路工程品

質 ,建立評比機制進行評比 ,每年公布結果 。

(二 )建立各項補助型經費評比機制 ,將道路施工品質評比

結果列入補助經費之審核指標之一 。

三 、獎懲

本方案推動過程中 ,各主管機關應依評比結果辦理



獎懲 ,若 查核或稽核工程涉有違反營造業法 、建築師法

、技師法 、公路法 、市區道路管理條例等之行為 ,應 由

各主管 (辦 )機關依權責辦理 ,並辦理相關人員責任檢

討 。

玖 、結語

為提升道路工程品質徹底根除積弊 ,各機關就工程全

生命週期之招標 、規劃 、設計 R監造各階段進行管控 ,並

善用民間之專家學者人力資源 ,共 同打擊不法 ,維護公共

平程品質∵

道路工程計畫的進行過程涉及層面廣 ,招標階段應根

據市價訂定合理之預算價格 ,不宜刻意壓低檢驗等相關費

用 ,避免低價搶標以致偷工減料直接影響品質 ,相 關工程

亦不應化整為零 ,以致施工信譽不住的廠商承攬 ,各工程
主管機關應合理調整標案之規模 ,亦可採最有利標方式 ,

擇取優 良廠商施工 。

至於規劃 、設計 、監造階段之各項規範標準 ,已有明

訂 ,檢討之重心應在於如何落實執行 ,尤其技術服務案件
,亦不宜採最低標方式辦理 ,而 導致設計品質低落 ,甚者

產生浮編預算 、綁標等情形 ,因 此仍建議以異質性採購之

方式 ,訂定合理費率 ,以最有利標擇取品質有信譽之技師

事務所或顧問公司參與 ,直接保證品質之水準 。

本方案成立跨部會之協調機制 ,結合法務部 、工程及 =

實驗室之主管機關

一

包括交通部 、內政部 、經濟部及地方

政府 ,共同組成稽查小組 ,進行長期之監控品質 ,並將評
比結果公告周知 ,經由透明化的程序 ,全民共同監督 。



附

附錄壹 、道路工程瀝青鋪面施工作業程序

一般 AC鋪面之主要施工程序如下 :

1.測量放樣 、架設施工圍籬 、設置安全標誌 、清理工

地等周邊工作 。

2。 舊有路面刨除及測量 。

3° 撒佈瀝青黏層 。

4.瀝 青混凝土面層鋪築 。

5.瀝青混凝土面層滾壓 。

、 6.路面保護及測量 。

7。 繪製標線 、安裝路面標記 、號誌等交通工程設施 。

8.撤離施工圍籬等 、驗收 、開放交通 。

1.1舊 有路面刨除

先依設計刨除適當厚度 ,用 清掃機將細屑及粉塵徹底清掃

乾淨 ,刨 除之施工規範 ,詳見施工綱要規範第 02961章 「

瀝青混凝土面層刨除╯

1.2撒佈瀝青黏層應注意重點

33

圖 1 損壞舊瀝青路面刨除施工



瀝青處理底層或密級配瀝青面層採用分層鋪築 ,其相隔時

間較長 ,或在舊瀝青路面上加鋪瀝青層時 ,需先撒佈液體

瀝青作為黏層 (tackcoat),以增進兩層問之粘結力 。液

體瀝青可用油溶瀝青或乳化瀝青 。詳細規定請參見施工綱

要規範第 02747章 「瀝青黏層」。

(1)油溶瀝青

常用RC-70快凝油溶瀝青(RapidCuringcut-backasphalt

),目 前尚無油溶瀝青之 CNS,一般引用 AASHT0㎎l(快凝

油溶瀝青)規範 。撒佈溫度為 40∼ 80℃ 。
(2)乳化瀝青

常用 SS-1(陰離子慢凝 ,殘 留瀝青針入度 l00∼200)吧SS1
(陽離子慢凝 ,殘 留瀝青針入度 l00∼ 200)及 CSS-1h(陽

離子慢凝 ,殘 留瀝青針入度 40∼ 90),可加水稀釋使用 .

品質應符合 CNSl3M〔乳化瀝青I規定 。撒佈溫度為班∼55

℃ 。

黏層施工應注意事項如下 :

(1) 於撒佈瀝青黏層前 ,附近構造物 ,諸如橋梁

、涵洞 、緣拓 、欄杆及護欄等 ,以及樹木均

應要尹導韋千遮黨 :以防被瀝青材料濺污 。
(2) 瀝菁黏層應菸文晴嵐和時施主 ,霧天 、雨天

檒瑰主兛鈺之敻瘟低於 l0℃ 時不宜施工 。
(3) 在撒佈黏層前 ,押底

長奉甲有凹凸不平之處
,應先將浮鬆及不乓材母牽除後 ,以 適當材

料修補平整或刮除隆起部分 ,並子滾壓堅實

一

罊 老鞏

或補 硈表面浮鬆塵圾

丰他雜物清
!除

乾淨。



瀝青黏層之施工機具 、撒佈機應用瀝青撤佈車 (圖 2)或

手握瀝青撒佈器 (圖 3),不 可用水瓢澆灑 ,因 其難控制用

量 、不均勻、且缺壓力無法灌入底層粒料問空隙。

圖 2 瀝青撒佈車

圖3 手握瀝青撒佈器

3」

開門控制署



黏層撒佈後 ,應嚴禁車輛及人畜通行 ,使瀝青材料能充分

透入固結 。

瀝青材料用量如下 :

A.快凝瀝青為 0.15∼ 0.45L/m2。

B.以 水稀釋後之 SS-1、 CSS-1及 CSS-1h為 0.25∼

0.70L/m2(稀釋比例為 l:l》 RS一1及 CRS1為 0.1l∼ 0.35

L/m2。

1.2° l瀝 青黏層檢驗基準

檢驗瀝青黏層之撤佈量 ,係以適當大小之牛皮紙秤重後鋪

於撒佈前地面 ,併 同地面一同撒佈透層瀝青 ,再取出秤重
,以推算每 m2之撒佈量 。亦可由檢核撒佈總瀝青量及撒佈

面積 ,以推算每 m2之撒佈量 。

1.3瀝 青混凝土面層鋪築管理重點

(1) 瀝青混凝土應於晴天及施工地點之氣溫在 l0℃     !
以上 ,且底層 、基層 、路基或原有路面乾燥無積

水現象時 ,方可鋪築 。

(幼  霧天及雨天不得施工 。
(3) 鋪築瀝青混凝土路面之路段 ,在施工前應予以整

修 ,使其符合設計圖說所示之線形 、坡度及橫斷

面 。

(4) 以清掃機或竹掃帚將表面浮鬆塵土及其他雜物

清掃潔淨 ,清掃寬度至少應較路面鋪築寬度每邊

各多 30cm。

(的  瀝青混凝土混合料應以瀝青鋪築機鋪築 ,作 業手

應由訓練有素及有經驗者擔任 。
(6) 鋪築前 ,應先測訂準線 ,俾鋪築機有所依據 ,而

鋪成平整之路面。



(7) 緣石 、邊溝 、人孔 、原有面層之垂直切面及建築

物之表面與瀝青混凝土混合料相接合處 ,應全部

均勻塗Tll瀝青粘層 ,使有良好之結合 。

(8) 鋪築機之速度 ,必須要為控制 ,鋪築時瀝青混合

料不得有析離現象發生 ,並使完成後之表面均勻

平整 ,經壓實後能符合設計圖說所示之線形 、坡

度及橫斷面 。

(的  瀝青混合料倒入鋪築機鋪築時之溫度 ,不得低於

120℃  (圖 4) 。

(l0)鋪築工作應儘可能連續進行 ,鋪築機後面 ,應配

有足夠之鏟手及耙手等熟練工人 ,發現有任何瑕

疵時 ,在壓實前予以適當修正 。

(1l)鋪築機不能到達而需用人工鋪築之處 ,應先將瀝

青混合料堆放於鐵板上 ,然後由熟練工人用熱工

具鏟人耙平均勻鋪築 ,使其有適當之鬆厚度 ,俾

能於壓實後達到所規定之厚度及縱橫坡度 。

(12)瀝青混凝土路面如係分層鋪築時 ,應於鋪築前兩

小時內,先將前一層之表面清理潔淨 ,並均勻噴

灑黏層 ,以增強兩層問之黏結 。

(13)分層鋪築時 ,其各層縱橫接縫 ,不得築在同一垂

直面上 ,縱向接縫至少應相距 15cm,橫向接縫至

少應相距 60cm。 如為雙車道時 ,路面頂層之縱向

接縫 ,宜接近路面之中心位置 ,兩 車道以上時 ,

宜接近分道線 。



圖ㄔ 量測瀝青混凝土溫度 圖5 鋪築瀝青路面

1。 4 瀝青混凝土面層滾壓管理重點
q)瀝青混凝土混合料鋪設後 ,當 其能承載壓路機而不

致發生過度位移或毛細裂縫時 (約 為 1l0℃ ∼125℃

),應即開始初壓 。

(2)滾壓應自車道外揃邊緣開始 ,再逐漸移向路中心 ,滾

壓方向應與路中心線平行 ,每次重疊後輪之半 。在曲

線超高處 ,滾壓應自低側開始 ,逐漸移向高側 。
(3)滾壓時 ,壓路機之驅動輪須朝向鋪築機 ,並與鋪築

機同方向進行 ,然後順原路退回至堅固之路面處 ,

始可移動滾壓位置 ,再向鋪築機方向進行滾壓 。每

次滾壓之長度應略有參差 。壓路機應經常保持 良好

之情況 ,以 免滾壓工作中斷 。
(4)壓路機之鐵輪應以水保持濕潤 ,以免瀝青混合料黏附

輪上 ,但水分不得過多 ,以免流滴於瀝青混合料內 。
(5)鐵輪壓路機之滾壓速度 ,用 於初壓時每小時不得起

過 3km,其餘每小時不得超過 5㎞ 。
(ω 在任何情形下 ,滾壓速度均應緩慢 ,且不得在滾壓

路段急轉彎 、緊急煞車或中途突然反向滾壓 ,以 免

瀝青混合料發生位移 。

(7)如混合料發生位移時 ,應立即以熱齒耙耙平 ,或挖

除後換鋪新瀝青混合料予以改正 。



(8)壓路機不能到達之處 ,應以小型振動機充分夯實 。

(的 路面之厚度、路拱 、縱坡及表面平整度等 ,均於初

壓後檢查之 ,如有厚度不足、高低不平、粒料析離

及其他不良現象時 ,均應於此時修補或挖除重鋪及

重新滾壓 ,直至檢查合格時為止 。

(l0)緊隨初壓之後 ,以膠輪壓路機 (圖 ω 依上述方

法滾壓至少四遍 ,務使瀝青混凝土混合料達到規

定密度時為止 。

圖6 膠輪壓路機 ﹉
:   !             一

一

 ﹊

(1l)膠幹壓路機亭疼壓乓度 ,每小時不得超過 5㎞ ,

通常其與初痊摩路襪之距離為 60m,滾壓時瀝青

鹿合辯冬瑄度約為 82℃ -10心℃ 。

(12∴
車後

玲
q一o啤二輪壓路機

!圖
7)在路面”舊溫

暖時再行滾壓 .直至路面平整及無輪痕時為止 。

滾壓時 ,瀝青混合料之溫度不得低於 65℃ 。

一
舔直落機



(13)滾壓時 ,應儘可能使整段路面得到均勻之壓實度 。
(14)滾壓後路面 ,應符合設計圖說所示之路拱 、高程

及規定平整度 。如有孔隙 、蜂窩及粒料集中等紋

理不均勻現象 ,應於滾壓時及時處理 ,否則應子

挖除 ,並重鋪新料重壓 。

(15)滾壓後路面應禁止交通至少 6小 時或至溫度降至

50℃ 以下 。 h∴      
一

l° 5再生瀝青混凝土

瀝青混凝土路面開放使用後 ,由於暴露於大氣中 ,長期

受陽光紫外
終罌犚∴尋6一及濕氣等影響 ,瀝青材料會逐

漸變質硬化或孿晦X芹化江塾

一

湧

一

貫鞋剝牡
’使路面失去

柔性及強度 ,辛室龜︴褻破彈

↑尹”
茁拿窋星雪晏

或較低

彈子戶
「

再牛輝貢混球

一

。
。故府為uφ干程用粒料需

求量及有效利用可用資源 ,規定路面公共主程應採用一; !            j一                ｛ 

一定比例之再生瀝青海凝土 ,再生海青洱凝

一

之生產有專

盞重筶當塣產譻霆罬盪袬早率一
無大章異,以下列

別

一

意事埠 ;詳細諳參見施
工茄室窺範第jLo品｝章

一

再主漆青虎球主」。
(i)供應寄主症青混凝土之主廠濾經審查認可 。

〡除時′應提示 「瀝青混凝土



挖(刨 )除料流向證明文件」。               

一

(�)用 於再生之舊瀝青混凝土之品質要求 :          

一
A.瀝 青含量 (對刨除混合料重量比):用 於底層者     

一
3.0o/0以 上 ,用 於面層者 3.8%以上 。           ｜

B.針入度 (剪℃ 、5Sec、 l00g):加 以上 。        

一

(5)生產熱拌再生瀝青混凝土之分盤式拌和廠 ,必須加     

一

裝再生瀝青混凝土粒料之專用加熱爐 ,必須能夠分

別烘乾新粒料或處理再生瀝青混凝土粒料之設備 。

(6)回收瀝青黏度試驗 :再生瀝青混凝土應檢測其瀝青     ｜

之的℃黏度 ,其檢驗頻率為每 2,000t一次 ,檢驗值     ｜

不得超過核定瀝青混合料之再生瀝青混凝土黏度

值之土35%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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開始

廠商自主試驗

適 驗結

符 合

圖8 瀝青混凝土施工流程參考圖



表 ll(再生)瀝青混凝土施工 (前 )作業檢驗停留點抽查表 (

參考例 )

編號 :HH

工程名稱 D○○工程

施工廠商

抽查位 置 險查 日期
年 月

日

廠商 自主

品管文件

紀錄
口齊全  口不齊全

檢查結果

符號說明
○合格 ×有缺 失需改正   /無 此項檢 查項 目

檢 查項 目
設計圖書、規範之檢查標

準  (定量定性)

實際抽查情形
(敘述檢查值 )

抽查結果

底層或原有面層符合設

計路線 、坡度及斷面等

標準

(參圖說規定訂定)

底層或原有面層之不平痍

已修補平整並加以滾壓琇

實

平整且夯實

底層或原有面層之鬆浮

材料及雜物已確實清除
清除乾淨

氣候是否晴天 ,氣 溫≧

l0℃

晴天 ,氣溫≧l0℃
天

溫度 :   ℃

埔築範圍乾燥無積水
無積水

鋪築前已有適當之交通

管制措施
已管制



缺失辦理情形 :

口已完成改善 ,改善說明 :

前中後照片)

(檢附改善

口未完成改善或屬重大缺失 ,填寫 「異常項目追紀錄表」進行改善追蹤

複查日期 :  年  月  日 複查人員簽名 :

註 :1.查驗結 果 ,查驗 合格 者註 明 「○ Γ 不合格者註 明 「× Γ 如無 需查驗之

項目則打 「/Γ 查驗標準及實際查驗情形應明確敘述或量化尺寸 。

2.查驗細項僅為參考 ,請依契約書圖予以詳列。

監造人員簽名 : 監造負責人 :

註 :實際應用時 ,應依各工程契約 (含規範及圖說)相 關規定 、工程規模及性質 ,作適

當之調整 。



表 1-2(再生)瀝青混凝土施工 (中 )作業檢驗停留點抽查表 (

參考例 )

編號 :Ⅲ -

工程名稱 D○○工程

施工廠商

抽查位 置
檢查 日

期

年 凋

日

廠商自主

品管文件

紀錄
口齊全  口不齊全

檢 查結果

符號說明
○合格 ×有缺失需改正   /無此項檢查項目

檢查項 目
設計圖書、規範之檢查標

準  (定量定性 )

實際抽查情形
(敘述檢查值)

抽 查結果

快凝瀝青 (黏層 )使用淫度

及用量

使用溫度 :40一 80℃

用量 :0.15-0.鈣山竹P
RS-l及 CRS-1(黏層)使用

溫度及用量

使用溫度 :挺∼55℃

用量 :0.ll刊 .35L/m2

歷青拌合料於鋪築前取樣
,檢驗粒料級配、含油量 (

又黏度)

取樣 ,每半天 1玫

A.C倒 人鋪 築機之溫度≧

120℃

溫度≧120℃ 溫度 :   ℃

初壓以三輪壓路機滾壓四

遍 ,AC溫度 l10∼1笏℃

滾壓四遍

AC溫度 1l0∼ 125℃

滾壓  遍

狂C溫度  ℃
複壓以膠輪壓路機滾壓

狂C溫度 鈕∼100℃
史.C溫度 趷∼l00℃

A.C溫度

℃

終壓以二軸二輪壓路機或

振動壓路機沒壓 ,AC溫度

效C溫度≧“℃

故C溫度≧“℃ kC溫度  ℃

平整度 一般公路 :底層或結合層

不得超過m.6㎝ ,標準

差不得大於 0.26㎝ 。

縱 向接 面為直線之 垂直接

合面
直線之垂直面



缺失辦理情形 :

口 已完成改善 ,改善說明 :
(檢附改善

前中後照片)

口未完成改善或屬重大缺失 ,填寫 「異常項目追紀錄表」進行改善追蹤

複查日期 :  年  月  日      複查人員簽名 :

註 :1.查驗結果 ,查驗合格者註明「○Γ不合格者註明「×Γ如無需查驗之

項目則打 「/Γ 查驗標準及實際查驗情形應明確敘述或量化尺寸 。

2.查驗細項僅為參考 ,請依契約書圖予以詳列。

監造人員簽名 : 監造負責人 :

註 :實際應用時 ,應依各工程契約 (含規範及團說)相 關規定 、工程規模及性質 ,作適

當之調整



附錄貳 、改進行動方案專案查核作業程序

一 、篩選異常鋪面工程 :

(一 )第 一階段篩選地方政府辦理之工程預算未達 的00萬

AC鋪面工程 ,標 比低於八成 ,且於 卵 年 7月 時工

程實際進度達 80%以上之標案進行查核取樣 。
(二 )第 二階段 :篩選同一地區之道路工程 ,均 由特定廠

商得標承攬之工程進行查核取樣 ,及過去查核成績

為丙等之廠商進行查核取樣 。

二 、查核取樣 :

(一 )由部會或各縣市政府工程施工查核小組結合政風單

位 ,就所屬 (轄 )異 常之中小型瀝青混凝土鋪面工

程限期前往查核取樣 ,查核取樣必做之項目為瀝青
混凝土壓實度 、厚度及平整度 ,另 含油量及粒徑篩

分析試驗依各工程實際進度由各查核小組依個案決

定 。

(二 )取樣時通知縣市政府政風單位 、工程主辦機關 (含

監造廠商)及施工廠商派員會同鑽心取樣 。
(三 )由 查核小組指定鑽心取樣位置 ,取樣後由出席之該

縣市政府政風單位 、工程主辦機關 (含監造廠商)

及施工廠商於取樣之試體簽認 (缺席者兔),並於當
日由查核小組送經 TAF認證之材料試驗室 (全國認

證基金會 TAF,查詢網址

http://service.七 aftW.org.tw/tafweb/CNLA/lab一

directory1.aspx)辦理瀝青含油量 、厚度及壓實

度試驗 ,並出具檢 (試 )驗報告 。
(四 )各工程主辦機關 (監造廠商)依據各瀝青混凝土鋪

面工程契約、施工標準規範 、圖說及檢驗程序 ,確



實判讀其抽驗結果是否符合該契約規定 ,由 各工程

施工查核小組複核 。

(五 )相 關檢 (試 )驗費用 ,依公共工程施工品質管理作

業要點第竹 點第�項規定 ,契 約規定以外之查驗 、

測試 、抽驗或檢驗 ,其結果不符合契約規定者 ,由

廠商負擔所生之費用 ;結果相符者 ,由 工程主辦機

關負擔費用 。

(六 )工程會不定期抽樣參與各工程施工查核小組查核取

樣作業 。

三 、查核後之處置 :

(一 )各鬆市政府之工程查核取樣結果 ,由 工程會彙整後

公布 。

(二 )各工程查核取樣後 ,若有發現偷工減料 、查驗不合

格 、檢 (試 )驗報告作假等情事 ,依下列程序辦理

1° 查驗不合格 ,由 查核小組函知工程主辦機關依契約

規定中不合格品之處置規定辦理改善及扣罰 。

2.由 各工程主辦機關依契約規定檢討是否有人員疏

失責任 ,若有則應依契約規定撤換人員並究責 。

3.屬 偷工減料情節重大者 ,應依政府採購法第 l0l條

不良廠商處置之規定辦理 。

4.查核取樣過程發現工程主辦機關之採購作業程序

涉有達失之嫌 ,由 查核小組移請該機關之稽核小組

辦理採購稽核 。

5.經查核取樣之工程 ,若取樣試體經檢驗不合格 ,則

該工程施工廠商所承攬的其他施工中之工程 ,將由

工程會列出該廠商所有施工中之工程明細清單 ,通



函各機關工程施工查核小組予以全數查核取樣送

驗 。

6.查核取樣結果有偷工減料 、查驗不合格 、檢 (試 )

驗報告作假等情事 ,除依法究責外 ,若有犯罪嫌疑

者 ,由該工程主管機關移送檢察機關 。
(三 )查核過程中若有發現個案AC鋪面工程採購有偷工減

料 、查驗不合格 、檢 (試 )驗報告作假等情事 ,則

移由各採購稽核小組進一步稽核 ,查明有無設計不

當 、履約不良、監造不實或採購程序違法情形 ,若

經稽核後發現涉有違反政府採購法之情形 ,其情節    ∴

重大者 ,另 通知機關追究相關人員責任 ,有犯罪嫌

疑者 ,應移送該管檢察機關處理 。           .
若經稽核後發現個案 AC鋪面工程採購有偷工減料 、查

驗不合格 、檢 (試 )驗報告作假等情事之工程主辦機關 ,則    ﹍

由各機關採購稽核小組加強稽核該主辦機關之類案工程採

購案件 。



查核小組

查核取樣

一

﹂作項 目 權貴技兩

l區域中集中於數家特定廠

商承提之道路平程

2歸選標比低於八成之工崔

嬾 陳情強牌扛H佳..一⋯⋯⋯

1各查核小組會同政風單位

查核取樣

2取樣以瀝青厚度壓安度平

整度等葛重點

l公共工程委員會

2交通部 內政部 各

縣市政府

l公共〦程委員會

2交通部 內政部 各

縣市政府查核小組

3各機躡政風單位

l由 查核小組會同政風單位

將取樣試娃送驗

2強 6田妤試驗室管連

l取樣試驗結果由工程主辨

機關依契約規定判鼓 ,並由

查核小組複核

2有不合格者依契約規定辦理

3涉有造假 、偽造文書嫌移 ,

移送該管司法機赫處理

查明有無設計不當 、屐約不

良、監造不賁或採購程序道

法情形

1各查核小組 、政風

單位

2經濟部標率檢驗局

l各〦程主班機關

2各查核小組

3各政風單位

各機關採購檔核小組

涉有違反政府採購法之情

形 ,其情節重大者另通知機

關追究相關人員責任 ,       各機禍採購稽核小組

有犯罪嫌疑者 ,應移送該各

司法機淅處理 。

犯罪嫌疑偵辦 .
法務部所屬檢調機開

內政部警政署

棄整結果後公佈 公共〦程委員含

設置通報專線 ,刑 事調貧 。
法務部政風單位

內政部警政署

設置通報專線供民眾通報 。 公共工程館 會

圖 1專案查核作業程序



附錄參 、廠商參與公共工程可能涉及之法律責任

一 、規劃 、設計 、監造或專案管理之廠商

(一 )辦理公共工程採購可能涉及之相關刑事責任之法規
刑事

法規

名稱

相 關條項 違反法規情形 相關毋︳罰

府

購

政

採

法

第 87條

圍標之處罰

意圖使廠商不為投標 、違反其

本意投標 ,或使得標廠商放棄

得標 、得標後轉包或分包 ,而

施強暴 、脅迫 、藥劑或催眠術

著 。

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
,得併科新臺幣3百 萬元以下

罰金 。未遂犯罰之 。

犯前項之罪 ,因 而致人於死或

致重傷者 。

致人於死者 ,處無期徒刑或 7

年以上有期徒刑 ;致重傷者 ,

處 3年以上 l0年以下有期徒

刑 ,各得併科新臺幣 3百 萬元

以下罰金 。
以詐術或其他非法之方法 ,使

廠商無法投標或開標發生不正

確結果者 。

處 5年以下有期徒刑 ,得併料

新臺幣 1百萬元以下罰金。未

遂犯罰之 。

意圖影響洪標價格或獲取不當

利益 ,而 以契約 、協議或其他

方式之合意 ,使廠商不為投標

或不為價格之競爭者 。

處 6月 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
,得併科新臺幣1百 萬元以下

罰金 。未遂犯罰之 。

意圖影響採購結果或獲取不當

利益 ,而借用他人名義或證件

投標者 。容許他人借用本人名

義或證件參加投標者 。

處 3年以下有期徒刑 ,得併科

新臺幣1百 萬元以下罰金 。



第88條

綁標之處罰

受機關委託提供採購規劃 、設

計 、審查 、監造 、專案管理或

代辦採購廠商之人員 ,意 圖為

私人不法之利益 ,對技術 、工

法 、材料 、設備或規格 ,為違

反法令之限制或審查 ,因 而獲

得利益者 。意圖為私人不法之

利益 ,對廠商或分包廠商之資

格為違反法令之限制或審查 ,

因而獲得fll益者 。

處 1年以上 7年以下有期徒刑

j得併科新臺幣 3百 萬元以下

罰金 。未遂犯罰之 。

第89條

洩密之處罰

受機關委託提供採購規劃 、設

計或專案管理或代辦採購廠商

之人員 ,意圖為私人不法之利

益 ,洩漏或交付關於採購應秘

密之文書 、圖畫 、消息、物品

或其他資訊 ,因 而獲得利益者

處 5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

科或併科新臺幣1百 萬元以

下罰金 。未遂犯罰之 。

第 啊 條

強制採購洪

定之處罰

意圖使機關規劃 、設計 、承辦

、監辦採購人員或受機關委託

提供採購規劃 、設計或專案管

理或代辦採購廠商之人員 ,就

與採購有關事項 ,不 為決定或

為違反其本意之決定 ,而施強

暴 、脅迫者 。   、

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Wl(

,得併科新臺幣3百 萬元以下

罰金 。未遂犯罰之 。

犯前項之罪 ,因 而致人於死或

重傷者 。

致人於死者 ,處無期徒刑或 7

年以上有期徒刑 ;致重傷者 ,

處 3年以上 l0年以下有期徒

刑 ,各得併科新臺幣 3百 萬元

以下罰金 。

第 “ 條

強制洩密之

處罰

意圖使機關規劃 、設計 、承辦

、監辦採購人員或受機關委託

提供採購規劃 、設計或專案管

理或代辦採購廠商之人員 ,洩

漏或交付關於採購應秘密之文

書 、圖畫 、消息 、物品或其他

蒼訊 ,而施強暴 、脅迫者 。

處 5年以下有期徒刑 ,得併科

新臺幣1百 萬元以下罰金。未

遂犯罰之 。



犯前項之罪 ,因 而致人於死或

畫傷者 。

致人於元著 ,處無期徒刑或π

年以上有期徒刑 ;致重傷者 ,

處 3年以上 l0年以下有期徒

刑,各得併科新臺幣3百 萬元

以下罰合 。

第蛖條

法人之處罰

廠商之代表人 、代理人、受雇

人或其他從業人員 ,因執行業

務犯本法之罪者 。

除依規定處罰其行為人外,對

該廠商亦科以該條之罰金 。

刑 法 第 122條 第

項

行賄罪

對於公務 員關於違背職務之行

為 ,行求 、期約或交付賄賂或

其他不正利益老、

躉 3年以下有期徒刑 ,得併利

;千 元以下罰金 。

第 193條

違背建築術

成規罪

取攬工程人或監工人於營造或

昨卸建築物時 ,違背建築術成

兒 ,致生公共危險著 。

處 3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

:千 元以下罰金 。

第 210條

倚、變造私文

書罪

偽造 、變造私文書 ,足以生損

害於公眾或他人者 。i  一

處 5年以下有期徒刑

第 214條

使公務員登

載不實罪

明知為不實之事項 ,而使公務

員登載於職務上所掌之公文書
,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

處 3年以下有期徒別、拘役載

5百元以下罰金 :

第 215條

業務上文書

登載不實罪

從事業務之人 ,明知為不實之

事項 ,而 登載於其業務上作成

之文書 ,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

他人者 。

處 3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

。
百元以下罰金 。

第 342條

背信罪

為他人處理事務 ,意 圖為自已

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 ,或損害

本人之利益 ,而為違背其任務

之行為 ,致生損害於本人之財

產或其他利益者 。:  .

處 5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

科或併科 1千 元以下罰金。未

遂犯罰之 。

貪污

治罪

條例

第 2條

第 3條

公務員犯本條例之罪者 ,依本

條例處斷 。

與前條人員共犯本條例之罪者
,亦依本條例處斷 。

詳貪污治罪條例第4條 、第 5

條 、第 6條 〢0條 、第 12條

、第 13條 、第 15條 、第 17

條規定 、



處 1年以上 7年以下有期徒刑

,得併科新台幣 3百 萬元以下

罰金 。

於第 2條人員 ,關於違背職

之行為 ,行求、期約或交付

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者 。

不具第2條人員之身分而犯前

第 1l條

2年以下有期徒刑 ,拘役

科或併科土萬元以上3萬 元
未依法取得技師資格 ,擅 自執

技師業務者

備註 :其他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或地方政府所頒行之相

關法規如勞安衛 、環保 、水利 、水保 、共同管道 、建

築 、鐵公路等另有規定者 ,依其規定辦理 。



(二 )辦理公共工程採購可能涉及之相關民事責任之法規
法規名

稱
相 關條項 違反法規情形 相關責任規定

政府採

購法

第 31條

標 。

四 、在報價有效期間內撤回

其報價 。

五 、開標後應得標者不接受

洪標或拒不簽約 。

六 、得標後未於規定期限內
,繳足保證金或提供擔

保 。

七 、押標金轉換為保證金 。

八 、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有

影響採購公正之違反法

令行為者 。

｜:難省重聚 鞶 守

其所繳納之押標金 ,不 予發

還 ,其 已發還者 ,並予追繳

第 32條 得標廠商有招標文件規定之

不發還其繳納之全部或部分

保證金及其孳 t息 之情形 。 (

請參照押標金保證金暨其他

擔保作業辦法第 20條規定 )

廠商如有違反 ,機關得不發

還其所繳納之全部或部分

保證金及其孳息 。



第 50條 未依招標文件之規定投

標 。

投標文件內容不符合招

標文件之規定 。

借用或冒用他人名義或

證件 ,或 以偽造 、變造

之文件投標 。

偽造或變造投標文件 。

不同投標廠商問之投標

文件內容有重大異常關

聯者 。

第 1㏄ 條第 1頂 不得參

加投標或作為決標對象

之情形 。

其他影響採購公正之違

反法令行為 。

四

五

投標廠商有左列情形之一

,經機關於開標前發現者 ,

其所投之標應不予開標 ;於

開標後發現者 ,應 不洪標予

該廠商 。

洪標或簽約後發現得標廠

商於決標前有前項情形者

,應撤銷洪標 、終止契約或

解除契約 ,並得追償損失 。

但撤銷洪標 、終止契約或解

第63條 違反採購契約約定一廠商規

劃設計錯誤 、監造不實或管
理不善 ,致機關遭受損害之

責任 。

契約經訂定後 ,對廠商與機

關均發生拘東力,廠商如不

遵行 ,自 應負契約責任 (如

逾期罰款、違約金、不發還

履保金 、損害賠償等外

第66條 旱標廠商違反轉色之規定 機關得解除契約、終止契約

或沒收保證金 ,並得要求損
害賠償 。

轉包廠商與得標廠商對機

關負連帶履行及賠償責任

。再轉包者 ,亦 同。

第 70條 工程品質及造度等相關規定 參閱工程施工查核小組作

業辦法第 的 條及公共工程
施工品質管理作業要點之
韜守。



第花條 ｜驗收不符之規定

驗收並支付部分價金 。

驗收結果與規定不符 ,而 不

妨礙安全及使用需求 ,亦無

減少通常效用或契約預定
效用 ,經機關檢討不必拆換

或拆換確有困難者 ,得於必

要時減價收受。其在查核金

額以上之採購 ,應先報經上

級機關核准;未達查核金額
之採購 ,應經機聞首長或其
授權人員核准 。 

∴

驗收人對工程、財物隱蔽部
分 ,於必要時得拆驗或化驗

備註 :有 關委託設計監造契約 ,對於廠商規劃設計錯誤 、監
造不實或管坦不善 ,致機關遭受損害情事及遲延履約
、驗收不符規定 、監工人員未能達品質要求等 ,均 列
有契約責任 ,應依其規定辦理 。



(三 )辦理公共工程採購可能涉及之相關行政責任之法規

法規 名

雜
才目品冒花爭二頁 違反法規情形 相關責任規定

政府採

購法

第

第

10l條至

103條

機關辦理採購 ,發現廠商有

下列情形之一 ,應將其事實
及理由通知廠商 ,並附記如

未提出異議者 ,將刊登政府

採購公報 :

一 、容許他人借用本人名義

或證件參加投標者 。
二 、借用或冒用他人名義或

證件 ,或以偽造 、變造

之文件參加投標 、訂約

或履約著 。
三 、擅 自減省工料情節重大

者 。

四 、偽造 、變造投標 、契約

或履約相關文件者 ‥

五 、受停業處分期間仍參加

投標者 。
六 、犯第 87條至第 92條之

罪 ,經第 1審 為有罪判
洪者 。

七 、得標後無正當理由而不

訂約者 。
八 、查驗或驗收不合格 ,情

節重大者 。
九 、驗收後不履行係固責任

者 。
十 、因可歸責於廠商之事由

,致延誤履約期限 ,情

節重大者 。
十一 、違反第 65條之規定

轉包者 。

十二 、因可歸責於廠商之事
由 ,致解除或終止契

約者 。

經刊登政府採購公報者 ,於 l

年或 3年內 ,不得參加投標
或作為法標對象或分包廠商



技師法 第 7條 第 l

項 、第 24條

、第 45條 第

l頂

未領技師執業執照或未加入

技師公會 ,擅 自執行技師業
務

所在地主管機關應禁止之 ,

並得處 1萬 元以上 3萬 元以

下之罰鍰 。

第 7條第 4

項、第 45條

之 1第 2項

執業執照已逾有效期間未申

請換發 ,而繼續執行技師業

務

處 6千元以上 3萬 元以下罰

鍰 ,中 央主管機關並應定期

命其補辦申請 ;屆 期不遵從

而繼續執業者 ,得按次連續

處罰 。

第 8條第 2

〕
:頁再、

第奶 條之 1

第 1項

未於期限內辦理執業執照登
記事項變更

主管機關應定期命其改善 ,

屆期不改善或再次違反者 ,

處 2千 元以上 1萬 元以下罰

鍰 ;經處罰鍰後仍不改善者
,得接次連續處罰 。

第 ll條 、

第 45條之 l

第 1項

自行停止執業技師 ,未檢具

執葉執照向中央主管機關中
請註銷執業執照

主管機關應定期命其改善 ,

屆期不改善或再次違反者 ,

處 2千元以上 1萬 元以下罰

鍰 ;經處罰鍰後仍不改善者
,得按次連續處罰 。

第 13條第 l

項、第 45條

之 1第 1項

無正當理由拒絕公務機關委
託技師業務

主管機關應定期命其改善 ,

屬期不改善或再次違反著 ,

處 2千 元以上 1萬 元以下罰

鍰 ;經處罰鍰後仍不改善者
,得按次連續處罰 。

第 15條 、

第 45條之 l

第 1項

未具備及詳實記載業務登記

簿
主管機關應定期命其改善 ,

屆期不改善或再次違反者 ,

處 2千元以上 1萬 元以下罰

鍰 ;經處罰鍰後仍不改善者
,得按次連續處罰 。

第 16條 、

第41條 第〕

項第 1款

未親自簽署業務圖表及加蓋
技師執業圖記

申誠 。

第 17條 、

第41條第 l

項第 2款

委託人擅自變更原定計畫承

在計畫造行時或完成後不描
受警告 ,致有發生危險之虞
時 ,受委託技師未據實報告
所在地主管機關

申誠或 2個 月以上 2年以下

停一業務之懲戒 。



第 18條 、

第 38條第 l

頂

兼任公務 員 廠銷或廢止其執業執照 。

第 19條第〕

項第 1款 、

第 38條第〔

項

使他人假用本人名義執行業

務

奏止其執業執照及技師證書

第的條第 l

項第 2款至

第7款 、

第41條 第 1

項第 3款

玩忽業務致委託人或他人受

有損害 。

執行 業務時違反與業務有關

之法令 。

受鑑定之委託 ,為虛偽之陳

述或報告 。

無正當理由洩漏因業務所知

悉或持有他人之秘密 。

對於委託事件有不正當行為

或違背其業務應盡之義務 。

以不正當方法招攬業務 。

中誡吃個月以上 2年以下停

止業務或廢止執業執照之懲

戒。

第夠 條 、

第 41條 第 l

頂第 2款

承辦逾越執照內記載業務範

圍
中誠或 2個 月以上 2年以下

停止業務之懲戒 。

第 21條 、

第 41條第 l

項第 4款

受停業處分之技師 ,於停業

期間執行業務
發上執業執照之懲戒

第跎 條第 1

項、第 41條

第 1項 第 2

款

叭業期間不接受主管機關監

昏
申誠或 2個 月以上 2年以下

停止業務之懲戒 。

第釳條第2

項、第45條

之 1第 1項

執業期間不接受主管機關尋

業訓練
主管機關應定期命其改善 ,

屆期不改善或再次違反者 ,

處 2千 元以上 1萬 元以下罰

鍰 ;經處罰鍰後仍不改善者

,得按次連續處罰 。  一

第幻條 、

第41條第〕

項第 2款

拒絕主管機關檢查業務或向

其報告
申誠或 2個 月以上 2年以下

停止業務之懲戒 。



第39條 、第
士1條第2項

違反技師法所定之行為者 。
因業務上有關之犯罪行為受
刑之判決確定者 。
違背技師公會章程之行為 ,

情節重大者 。

除依技師法規定處分外
,應付懲戒 。
技師有第 39條第 2款或
第 3款規定情事之一著 ,

其懲戒由技師懲成委員
會依第40條第1項及第2

項規定 ,視情節輕重議定
之 。

第 40條第三

項

依本法受中誠處分 3次以上
或受停止業務處分累計滿 5

年者

技師受申誡處分 3次以上者
,應另受停止業務之處分 ;

受停止業務處分累計滿 5年
者 ,應廢止其執業執照 。

建築師

法

第 4條

第46條第 l

項第 5款

違反不得充任建築師規定 撤銷或曆止開業證書之懲戒

其已充任建築師者 ,撤銷或
廢止其建築師證書 。

第 6條

第 46條第 l

項第 2款

違反建築師事務所設立及登
記規定

申誡或停止執行業務 2凋 以
上 2年以下之懲戒 。

第 l1條

第 46條第 l

項第 1款

開業後之事務所地址變更及
從業建築師與技術人員聘僱
情形 ,未向直轄市 、縣 (市

)主管機關分別巷記

警告或中誠之懲戒 。

第 12條

第46條第︳

項第 1款

事務所遷移未向原登記之主
管機關申請核轉

警告或申誠之懲戒 。

第 13條

第 46條第 l

項第 1款

自行停止軌業建築師 ,未檢
具開業證書向原登記主管機
關中請註銷開業證書

警告或申誠之懲戒

第17條

第46條第 l

項第4款

違反設計規定 申誠或停止業務 2月 以上 2

年以下或撤銷開業証書之懲
成。

第 18條

第 46條第 l

項第 4款

違反監造規定 申誠或停止業務 2月 以上 2

年以下或撤銷聞業証書之懲
戒 。

第 24條

第46條第 1

項第2款

未襄助辦理經主管機關指定
之公共安全 、社會福利及預
防災害等有關建築事項

申誡或停止執行業務 2月 以
上 2年以下之懲戒 。



止執行業務 2月 以上 2年
以下 ,其不遵從而繼續執業

,應予廢止開業證書之懲

兼任或兼營職業第鈣條

第 46印朱第

銷或廢止開業證書之懲戒允諾他人假借其名義執行業
第 邪 條

第 46條第

中誡或停止執行業務 2月 以

上 2年以下之懲裁 。
因業務知 悉他人之秘密而洩

漏
第27條

第46條第〕

蒢勒今停業外,並處新臺幣1

萬元以上3萬 元以下之罰鍰
;其不遵從而繼續執業者 ,

未經領有開業證書 、已撤

或廢止開業證書 、未加入

築師公會或受停止執行業務

處新臺幣6千 元以上 1萬 5

千元以下罰鍰 ,並令其限期

辦申請 ;屆 期不遵從而繼

續執業者 ,得接玫連續處罰

違反第 9條之 1規定 ,開 業

證書已逾有效期間未申請
而繼續執行建築師業

第 9條之 l

第43條之 l

警告或申誠之懲戒 。外國人經許可在中華民國開

業為建築師者 ,其有關業務

用之文件 、圖說 ,未 以

中華民國文字為主第鍋條第 l

建築師受申誡處分 3次以上
,應另受停止執行業務時
之處分 ;受停止執行業務

分累計滿 5年者 ,應廢止

依本法受申誡處分 3次以

或受停止執行業務處分累計

滿 5年者

第姊 條第

命其限期改善 ;屆期未改善

或再次違反者 ,處新臺幣 l0

萬元以上 50萬 元以下罰鍰 ;

主管機關得按次連續處罰並

期改善 ;情節重大者 ,得

予以 1個 月以上 1年以下之

業處分 ,且得廢止其許可

及註銷登記證 ,並通知公司

登記主管機關廢止其公司登

董事長或代表人未由執業

擔任

置執業技師 ,未有 1人具

年以上之工程實務經驗 ,

且其中 2年以上須負責專案

未按登記營業範圍之各類
,各置執業技師 1人以

琳哪聊蹞

第

第

項
第

工程技

術顧 問

公 司管



第 6條
第釣 條第 I

項第 2款 、
第 3項

畫事 、執行業務或代表公司
之股東 ,未有三分之一以上
為該公司營業範圍之執業
白市

命其限期改善 ;屆 期未改善
或再次違反者 ,處新臺幣 l0

萬元隊上 50萬 元以下罰鍰 ;

主管機關得按次連續處罰並
限期改善 ;情節重大者 ,得

予以1個月以上 1年以下之
業處分 ,且得廢止其許可
註銷登記證 ,並通知公司

登記主管機關廢止其公司登

第29條 第 l

項第 3款 、
第3項

負責工程技術業務之經理
或工程技術部門負責人 ,

由執業技師擔任

其限期改善 ;屆 期未改善
或再次違反者 ,處新臺幣 l0

萬元以上 50萬 元以下罰鍰 ;

主管機關得接坎連續處罰並
限期改善 ;情節重大者 ,得

予以1個月以上 上年以下之
業處分 ,且得廢止其許可

及註銷登記證 ,並通知公司
登記主管機關廢止其公司登

未領有主管機關核發之登第 8條第 l

第 27條第 l

令其歇業 ,並得處新臺幣
萬元以上 250萬 元以下罰

第 8條第 l

第 32條第 l

項第 1款

未加入公會兩營業 其限期改善 ;屆 期未改善
或再次違反者 ,處新臺幣 2

萬元以上 l0萬 元以下罰鍰 ;

主管機關得按次連續處罰並
限期改善 ;情節重大者 ,得

第 12條
第眨條第 l

第 2款

聘於工程技術顧問公司
組織工程技術顧問公司之
業技師 ,未於期限內 ,依法
申請或變更執 (開 )業證照

其限期改善 ;屆期未改善
再次違反者 ,處新臺幣 2

萬元以上 l0萬 元以下罰鍰 ;

主管機關得按次連續處罰並
限期改善 ;情節重大者 ,得

第 13條
第29條第 l

項第 4款 、
第3項

聘於工程技術顧問公司
織工程技術顧問公司之

業技師 ,非專任之繼續性從
業人員 ,或未僅在該公司

其限期改善 ;屆期未改
或再次違反者 ,處新臺幣 l0

嵩元以上 50萬 元以下罰鍰 ;

主管機關得按次連續處罰並
限期改善 ;情節重大者 ,得

予以1個月以上 1年以下之
業處分 ,且得廢止其許可
註銷登記證 ,並通知公司

登記主管機關廢止其公司登



第M條第 l

項及第2項
第32條第 1

項第 3款

執業技師離職或受停止業務

處分 ,未依規定報請主管機

關備查。
前項工程技術顧問公司於違
反第 5條規定期間 ,其 已承

接業務未終止契約或委託辦
理

命其限期改善 ;屆 期未改善

或再次違反老 ,處新臺幣 2

萬元以上扣 萬元以下罰鍰
主管機關得接次連續處罰並

限期改喜 ;情節重大者 ,得

予以警告處分

第 15條
第跎 條第 l

項第 4款

未依規定向主管機 關申請登

記證之記載事項 、畫事 、執

行業務或代表公司之股東之

變更許可 。
未換發登記證 。

未依規定申請變更監察人或

軌業技師名冊 。

命其限期改善 ;屆 期未改善

或再次違反者 ,處新臺幣 2

萬元以上 l0萬 元以下罰鍰 ;

主管機關得按次連續處罰並
限期改善 ;情節重大者 ,得

予以警告處分

矊聯聊拂

第

第

項

第

將工程技術顧問公司登胡

出租或出借與他人使用

勒令其歇業 ,並得處新臺幣
五十萬元以上二百五十萬元
以下罰鍰 。由主管機關廢止

其許可及註銷登記證 ,並通
知公司登記主管機關廢止其
公司巷記或部分登記事項 。

第 17條
第29條第 l

項第5款 、
第3項

違反承接工程技術服務 業務

規定

命其限期改善 ;屆 期未改善

或再次違反者 ,處新臺幣 l0

萬元以上 50萬 元以下罰鍰 ;

主管機關得按次連續處罰並

限期改善 ;情節重大者 ,得

予以 1個 月以上 1年以下之

停業處分 ,且得廢止其許可

及註銷登記證 ,並通知公司

登記主管機關廢止其公 司登
主封部本春章喜珀 。

第 17︻朱第

第條
n
v

。
乙

項

第

項

受工程技術顧問公司指派之

監督業務人員違反承接工蓓

技術月艮務業務規定

命其服期改善 ;居 期未改善

或再次違反者 δ處新臺幣 l0

萬元以上 50萬 元以下罰鍰 ;

主管機關得按次連續處罰並
限期改善 ;情節重大者 ,得

予以1個 月以上 1年以下之
停螢虛公 。

第18條第 2

項
第卬條第 1

項第 3款 、
第 2項

序業期間再行承接業務 勒令其歇葉 ,並得處新臺幣
扣 萬元以上 跖0萬 元以下罰

靉 。由主管機關廢止其許可

及註銷登記證 ,並通知公司

登記主管機關廢止其公司登

記或部分登記事項 。



第 20一無第
項

第狗 條第
項第 6款 、
第 3項

∠

l

違反專業責任保險之退保及
契約變動之通知義務規定

命其限期改善 ;屆 期未改善
或再次違反者 ,處新臺幣 l0

萬元以上 50萬 元以下罰鍰 ;

主管機關得按次連續處罰並
限期改善 ;情節重大者 ,得

予以1個 月以上 1年以下之
停業處分 ,且得廢止其許可
及註銷登記證 ,並通知公司
登記主管機關廢止其公司登
記或部分登記事項 。

第幻條
第32條第 1

項第 5款

違反年度業務報告書規定 命其限期改善 ;屆 期未改善
或再次違反者 ,處新臺幣 2

萬元以上 l0萬 元以下罰鍰 :

主管機關得接次連續處罰並
限期改善 ;情節重大者 ,得

予以警告處分

第犵條

第狗條第 l

項第 7款 、

第3項

工程技術顧問公司及其執業
技師規避 、妨礙或拒絕 ,主

管機關檢查

命其限期改善 ;屆 期未改善
或再茨違反者 ,處新臺幣 l0

萬元以上 50萬 元以下罰鍰 ;

主管機關得按次連續處罰並
限期改善 ;情節重大者 ,得

予以 1個 月以上 1年以下之
停業處分 ,且得廢止其許可
及註銷登記證 ,並通知公司
登記主管機關廢止其公司登
記或部分登記事項 。

第 23條

第32條第 l

項第 6款

違反編列研究發展及人才培
育經費規定

命其限期改善 ;屆 期未改善
或再次違反者 ,處新臺幣 2

萬元以上 l0萬 元以下罰鍰 ;

主管機關得按次連續處罰並
限期改善 ;情節重大者 ,得

子以警告處分 。

第必 條 借用 、租用 、冒用 、偽造或
變造工程技術顧 問公司登記
證

處新臺幣 50萬 元以上 2百 萬
元以下罰鍰 。

第 30條 工程技術顧 問公司之執業技
師執行業務 ,違反與業務有
關法令

依相關法令處罰執業技師 。
對該工程技術顧問公司亦處
新臺幣 l0萬 元以上 50萬 元
以下罰鍰 ,並得命其監督執
業技師限期改正 ;屆期未改
正者 ε得按次連續處罰至改
正為止 。

備註 :其他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或地方政府所頒行之相
關法規如勞安衛 、環保 、水利 、水保 、共同管道 為建
築 、鐵公路等另有規定者 ,依其規定辦理 。



(四 )其他法規

法規

名稱

相晶司小某項 法  規 才目居肙信再責

政治

獻金

第 6條 、第

潞 條

任 何人不得利用職務上之權力

僱傭關係或其他生計上之利

,媒介或妨害政治獻金之捐害

贈

l處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上一

百萬元以下罰鍰 。

2.公務員違反第六條規定者

,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。

第7條 第 1預

、第 29條 第

t項

得捐贈政治獻金者 ,以下列各

款以外之個人 、政黨、人民團

體及營利事業為限 :

一 、公營事業或政府持有資本

達百分之二十之民營企業

與政府機關 (構)有 巨額

採購或重大公共建設投資

契約 ,且在履約期間之廠

商 。

有累積虧損尚未依規定彌

補之營利事業 。

財團法人 。

五 ┴ 、

十一

違反第7條第1項捐贈政治獻

金者,接其捐贈之金額處二倍

之罰鍰。但最高不得超過新臺

幣一百萬元 。

第 8條 、第

三5條

政黨 、政治團體及擬參選人不

得收受前條所定得捐贈者以外

對象之政治獻金 。

1.擬參選人違反第 8條規定

收受第7條 第1項 第7款至

第 9款規定對象之政治獻

金 ,未依第 15條規定之期

限繳交受理申報機關辦理

繳庫 ,或違反第 13條規定

募集政治獻金者 ,處 5年以

下有期徒利 ;為擬參選人收

受或募集政治獻金之代理

人 、受雇人亦同。

2.政黨、政治團體之負責人 、

代表人或代理人、受雇人犯



前項之罪者 ,依前項之規定

處罰 。

J.犯 第 25條第 1項 、第 2項

之罪者 ,其收受之政治獻金
,沒收之 ;如全部或一部不

能沒收時 ,追徵其價額 。

第 9條第 1項

、第 幻 條第

l項

政治獻金之揖贈 ,不得行求或

期約不當利益。

捐贈政治獻金者,接其捐贈之

金額處二倍之罰鍰。但最高不

得超過新臺幣一百萬元 。

第9條第2頭

、第卬 條

前項 (第 9條第1項 )之政治

獻金 ,政黨 、政治團體及擬參

選人亦不得收受 。

l 收受政治獻金者 ,按其收

受金額處二倍胡 鍰 。

違法收受之政治獻金 ,沒

入之 ;如全部或一部不能

沒入時 ,追徵其價額 。

第 14條 、第

狗條第2項

任何人不得以本人以外之名義

捐贈或為超過新臺幣一萬元之

匿名捐贈 。

超過新臺幣十萬元現金捐贈 ,

應以支票或經由金融機構匯款

為之 。

捐贈政治獻金者,按其捐贈之

金額處二倍之罰鍰 。

第 17條 、第

29條 第2項

對同一政黨 、政治團體每年捐

贈總額 ,不得超過下列金額 :

一 、個人 :新臺幣三十萬元 。

二 、營利事業 :新臺幣三百萬

元 。

三 、人民團體 :新臺幣二百萬

元 。

對不同政黨 、政治團體每年捐

贈總額 ,合計不得超過下列金

額 :

一 、個人 :新臺幣六十萬元 。
二、營利事業 :新臺幣六百萬

兀
°

三、人民團體 :新臺幣四百萬

兀
°

︳捐贈政治獻金者 ,接其捐贈之

金額處二倍之罰鍰。但最高不

得超過新臺學一百萬元 。



第 18條第 1

項及第 2項

、第狗 條第

2項

對同一擬參選人每年捐贈總額

,不得超過下列金額 :

一 、個人 :新臺幣十萬元 。

二 、營利事業 :新臺幣一百萬

元 。

三 、人民團體 :新 臺幣五十萬

元 。

對不同擬參選人每年捐贈總額

,合計不得超過下列金額 :

一 、個人 :新臺幣二十萬元 。

二 、營利事業 :新 臺幣二百萬

｜

三 、

全 :團
體 :新 臺幣一百萬

捐贈政治獻金者;按其捐贈之

金額處二倍之罰鍰。但最高不

得超過新臺幣一百萬元 。

公職

人員

fll益

衝突

迴避

法

第 1條 為促進廉能政治 、端正政治風

氣 ,建立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

避之規範 ,有效遏阻貪污腐化

暨不當利益輸送 ,特制定本法

公職人員利益衝突之迴避 ,除

其他法律另有嚴格規定者外 ,

適用本法之規定 。

第 2條 本法所稱公職人員 ,指 公職人

員財產申報法第二條第一項所

定之人員。

第3條 本法所定公職人員之關係人 ,

其範圍如下 :

一 、公職人員之配偶或共同生

活之家屬 。

二 、公職人員之二親等以內親

屬 。

三 、公職人員或其配偶信託財

產之受託人 。

四 、公職人員、第一款及第二

款所列人員擔任負責人 、

董事 、監察人或經理人之

營利事葉 。



第4條

匼愛霏霉型量玄Ψ星一
財產上才｜

財產上利益如下 :

一 、動產 、不動產 。

二 、現金 、存款 、外幣 、有價

證券 。

三 、債權或其他財產上權利 。

四 、其他具有經濟價值或得以

金錢交易取得之利益 。

非財產上利益 ,指 有利公職人

員或其關係人於政府機關 、公

立學校 、公營事業機構 (以下

簡稱機關)之任用 、陞遷 、調

動及其他人事措施 。

第 5條 本法所稱利益衝突 ,指 公職人

員執行職務時 ,得因其作為或

不作為 ,直接

或間接使本人或其關係人獲取

希U益者 。

第 6條 公職人員知有利益衝 突者 ,應

即 自行迴避 。

第 7條 、第

1划朵

公職人員不得假借職務上之權

力 、機會或方法 ,圖 其本人或

關係人之fll益

處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上五百

萬元以下罰鍰 ;所得財產上利

益 ,應予追繳 。

第 8條 、第

l幻案

公職人員之關係人不得向機關

有關人員關說 、請託或以其他

不當方法 ,圖

其本人或公職人員之利益 。

處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上五百

萬元以下罰鍰 ;所得財產上利

益 ,應子追繳 。

第 9條 、第

15條

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 ,不得與

公職人員服務之機關或受其監

督之機關為買賣、租賃 、承攬

等交易行為 。

處該交易行為金額一倍至三

倍之罰鍰 。



第 10條第 l

項 、第 16條

、第 18條

公職人員知有迴避義務者 ,應

依下列規定辦理 :

一 、民意代表 ,不得參與個人

利益相關議案之審議及表

決 。

二 、其他公職人員應停止執行

該頂職務 ,並 由職務代理

人執行之 。  一

1.處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上五

百萬元以下罰鍰 。

.處罰後再違反者 ,連續處

罰之 。

第 l0﹏朱第 4

、第 17條

、第 18條

服務機關或上級機關知有應自

行迴避而未迴避情事者 ,應命

該公職人員迴避 。

1.處新臺幣一百五十萬元以

上七百五十萬元以下罰

處罰後再違反者 ,連續

第l1條 民意代表以外之公職人員於 自

迴避前 ,對該頂事務所為之

同意 、否決 、決定 、建議 、提

案 、調查等行為均屬無效 ,應

第 12條 公職人員有應 自行迴避之情事

而不迴避者 ,利 害關係人得向

Fll機 關申請

其迴避 :

一 、應迴避者為民意代表時 ;

向各該民意機關為之 。

二 、應迴避者為其他公職人員

時 ,向該公職人員凋艮務機

關為之 ;如 為機關  首

長時 ,向上級機關為之 ;

無上級機關著 ,向監察院

處新臺幣一百五十萬元以

上七百五十萬元以下罰

處罰後再違反者 ,連續處

第 13條 、第

17條 、第 18

條

前條之中請 ,經調查屬實後 ,

應命被申請迴避之公職人員迴

避 ,該公職人員不得拒絕 。

本法規定而涉及其他法律

任者 ,依有關法律處理之 。



二 、工程施工之廠商

(一 )辦理公共工程採購可能涉及之相關刑事責任之法規
刑事

法規

名稱

相 關條項 違反法規情形 相居同矛︳倡再

府

購

政

採

法

第87條

圍標之處罰

意圖使廠商不為投標 、違反其

本意投標 ,或使得標廠商放棄

得標 、得標後轉包或分包 ,而

施強暴 、脅迫 、藥劑或催眠術

者 。

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
,得併科新臺幣3百 萬元以下

罰金 。未遂犯罰之 。

犯前項之罪 ,因 而致人於死或

致重傷者 。

致人於死者 ,處無期徒刑或 7

年以上有期徒刑 ;致重傷者 ,

處 3年以上 l0年以下有期徒

毋中各得併科新臺幣 3百 萬元

以下罰金 。

以許術 或其他非法之方法 ,使

廠商無法投標或開標發生不正

確結果著 。

處 5年以下有期徒刑 ,得併利

新臺幣 1百 萬元以下罰金。未

遂犯罰之 。

意圖影響決標價格或獲取不當

利益 ,而 以契約 、協議或其他

方式之合意 ,使廠商不為投標

或不為價格之競爭著 。

處 6月 以上 5年以下有期徒刑
,得併科新臺幣 1百 萬元以下

罰金 。未遂犯罰之 。

意圖影響採購結果或獲取不當

fll益 ,而借用他人名義或證件

投標者 。容許他人借用本人名

義或證件參加投標者 。

處 3年以下有期徒刑 :得併利

新臺幣1百 萬元以下罰金 。

第 90條

強制採購洪

定之處罰

意圖使機關規劃 、設計 、承辦

、監辦採購人員或受機關委託

提供採購規劃 、設計或專案管

理或代辦採購廠商之人員 ,就

與採購有關事項
一

不為決定或

為違反其本意之決定 ,而施強

暴 、脅迫者 。

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
,得併科新臺幣3百 萬元以下

罰金 。未遂犯罰之 。



犯前項之罪 ,因 而致人於死或

畫傷者 。

致人於死者 ,處無期徒刑或 7

年以上有期徒刑 ;致畫傷者 ,

處 3年以上 l0年以下有期徒

刑 ,各得併科新臺幣 3百 萬元

以下罰金 。

第 91條

強制洩密之

處罰

意圖使機關規劃 、設計 、承辦

、監辦採購人員或受機關委託

提供採購規劃 、設計或專案管

理或代辦採購廠商之人員 ,洩

漏或交付關於採購應秘密之文

書 、圖畫、消息、物品或其他

資訊 ,而施強暴 、脅迫者 。

處 5年以下有期徒刑 ,得併科

新臺幣1百萬元以下罰金。未

遂犯罰之 。

犯前項之罪 ,因 而致人於死或

重傷者 。

致人於死者 ,處無期徒刑或 7

年以上有期徒別 ;致畫傷者 ,

處 3年以上 l0年以下有期徒

刑 ,各得併科新臺幣 3百 萬元

以下罰金 。

第 92條

法人之處罰

第 122條第〔

項

行賄罪

廠商之代表人 、代理人 、受雇
人或其他從業人員 ,因 執行業

務犯本法之罪者 。

除依規定處罰其行為人外,對

該廠商亦科以該條之罰金 。

刑 法 第 1犵 條第〔

項

行賄罪

對於公務員關於違背職務之行

為 ,行求 、期約或交付賄賂或

其他不正fll益者 。

處 3年以下有期徒刑 ,得併科

3千 元以下罰金 。

第 193條

違背建築術

成規罪

承攬工程人或監工人於營造或

拆卸建築物時 ,違背建築術成

規 ,致生公共危險者 。

處 3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

3千 元以下罰金 。

第 210條

偽、變造私文
書 罡

偽造 、變造私文書 ,足以生損

害於公眾或他人者 。

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 。

第2M條
使公務員登

載不實罪

明知為不實之事項 ,而使公務

員登載於職務上所掌之公文書
,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

是3年以下有期徒 Tll、 拘役或

;百 元以下罰金 。

第215條

業務上文書

登載不實罪

從事業務之人 ,明 知為不實之

事項 ,而登載於其業務上作成

之文書 ,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

他人者 。

處 3年以下有期徒〺 拘役或

5百 元以下罰金 。



第342條

背信罪

為他人處理事務 ,意 圖為自已

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 ,或損害

本人之利益 ,而 為違背其任務

之行為 ,致生損害於本人之財

產或其他fll益 者 。

冠 5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鐵

什或併科 1千 元以下罰金。未

遂犯罰之 。

貪污

治罪

條例

第 2條

第 3條

公務員犯本條例之罪著 ,依本

條例處斷 。

與前條人員共犯本條例之罪者
,亦依本條例處斷 。

詳貪污治罪條例第4條 、第 5

條 、第 6條 Ⅵ0條 、第 12條

、第 13條 、第 i5條 、第 17

條規定

第 1l條

行賄罪

對於第 2條人員 :關於違背職

務之行為 ,行求 、期約或交付

賄賂或其他不正fll益 者 。

不具第 2條人員之身分而犯前

項之罪著 。

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
石得併科新台幣3百 萬元以下

罰金 。

營造

業法

第抑條 營造業負責人或專任工程人員

違反第 37條第 1項 、第 2項 或

前條規定致生公共危險 。

視其情形分別依法負其責任。

備註 :其他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或地方政府所頒行之相
關法規如勞安衛 、環保 、水利 、水保 、共同管道 、建
築 、鐵公路等另有規定者 ,依其規定辦理 。



(二 )辦理公共工程採購可能涉及之相關民事責任之法規

法 規 名

籐
相 關條項 違反法規情形 相關責任規定

改府

搆法

採 第 31條

七

八

以偽造 、變造之文件投

標 。

投標廠商另行借用他人

名義或證件投標 。

冒用他人名義或證件投

標 。

在報價有效期間內撤回

其報價 。

開標後應得標者不接受

洪標或拒不簽約 。

得標後未於規定期限內

,繳足保證金或提供擔

保 。

押標金轉換為保證金 。

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有

影響採購公正之違反法

令行為著 。

關得於招標文件中規定 ,

商有左列情形之一者 ,其

繳納之押標金 ,不 予發還

其已發還者 ,並予追繳 。

機

廠

所

第 32條 得標廠商有招標文件規定之

不發還其繳納之全部或部分

保證金及其孳息之情形 。 (

請參照押標金保證金暨其他

擔保作業辦法第劉 條規定 )

廠商如有違反 ,機 關得不發

還其所繳納之全部或部分保

證金及其孳息 。



第 50條 未依招標文件之規定投

標 。

投標文件內容不符合招

標文件之規定 。

借用或冒用他人名義或
證件 ,或 以偽造 、變造
之文件投標 。

偽造或變造投標文件 。

不同投標廠商問之投標

文件內容有重大異常關

聯者 。

第 l03條 第 1項不得參
加投標或作為洪標對象
之情形 。

其他影響採購公正之違

反法令行為 。

四

五

｜韋霪量暑盾

一

﹉﹉｜﹍

—

—

—

—
——

﹉

一

﹉

一

＿

—

——

———
—

—

｜﹍﹉｜

一

辱蓍宇二言

標後發現者 ,應不決標予該

廠商 。

洪標或簽約後發現得標廠商
於決標前有前項情形者 ,應

撤銷洪標 、終止契約或解除

契約 ,並得追償損失 。但撤

銷洪標 、終止契約或解除契

約反不符公共利益 ,並經上

級機關核准者 ,不在此限 。

第 1項不予開標或不予洪標
,致採購程序無法繼續進行

者 ,機關得宣布廢標 。

第 63條 單反採購契約約定 契約經訂定後 ,對廠商與機

關均發生拘東力 ,廠商如不

遵行 ,自 應 負契約責任 (如

逾期罰款 、違約金 、不發還

履保金 、損害賠稽等 )

第 66條 得標廠商違反轉包之規定 機關得解除契約 、終止契約
或沒收保證金 ,並得要求損
害賠償 。

轉色廠商與得標廠商對機關

負連帶履行及賠償責任 。再

轉包者 ,亦 同 。

第70條 工程品質及進度等相關規定 參閱工程施工查核小組作業
辦法第l0條及公共工程施工
品質管理作業要點之規定 。



第 花 條 殮收不符之規定

餮簧蹇柔騫雪?蔻齾癹虛雸
｜

限期改善 、拆除 、重作 、退

貨或換貨 。其驗收結果不符

部分非屬重要 ,而 其他部分

能先行使用 ,並經機關檢討

認為確有先行使用之必要者
,得經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

員核准 ,就其他部分辦理驗

收並支付部分價金 。

驗收結果與規定不符 ,而不

妨礙安全及使用需求 ,亦 無

減少通常效用或契約預定效

用 ,經機 關檢討不必拆換或

拆換確有困難者 ,得於必要

時減價收受 。其在查核金額

以上之採購 ,應先報經上級

機關核准 ;未達查核金額之

採購 ,應經機關首長或其授

權人員核准 。

驗收人對工程 、財物隱蔽部

分 ,於必要時得拆驗或化驗

營造業

法

第蹈 條 營造業負責人或專任工程人

員違反第 37條第 1項 、第 9

項或前條規定致生公共危險

視其情形分Ell依法負其責任

備註 :有 關工程採購契約 ,對於履約延遲 、驗收不合及施工

品質不良設有契約責任之約定 ,應依約辦理 。



(三 )辦理公共工程採購可能涉及之相關行政責任之法規

法規名

稱
相品目印朵另員 違反法規情形 相關責任規定

採府

法

政

購

第

第

l0l條至

l03條

小
 小
 一
 
 

十一
 十二 
 性
扣
 
 鯆
觥
話

經刊登政府採購公報者 ,於 l

年或 3年內 ,不得參加投標

或作為洪標對象或分 包廠商



營造業

法

第 ll條 、

第 56條

土木 包工業違反越區營業規

定
接其情節輕畫,予 以警告或召

個月以上 1年以下停業處分

幕 16條 、

第 57條

違反申請書變更規定 處新臺幣2萬 元以上 l0萬 元

以下罰鍰 ;並 限期依規定中

請變更登記 。屆期不申請者

,予以 3個 月以上 1年以下

停業處分 。

第 18條 第 2

項、第 56條

未依限辦理主管機關通知之

補正事項
按其情節輕重,予 以警告或 3

個月以上 1年以下停業處分

第19條第 2

項、第57條

違反承攬工程手冊變動規定 處新臺幣2萬元以上 l0萬 元

以下罰鍰 ;並限期依規定中

請變更登記 。屆期不申請者

,予以 3個月以上 1年以下

停業處分 。

第23條第 l

項、第56條

違反承攬造價限額 、工程規

模範圍及承攬總額
阱其情節輕重,予 以警告或 3

陶月以上 1年以下停業處分

第加 條

第 56條

未依照工程圖樣及說明書製

作工地現場施工製造圖及施

工計畫書 ,負 責施工

按其情節輕重,予 以警告或 :

個月以上 上年以下停葉處分

第 你 條

第 58條

崑反營造業負責人設置規定 處新臺幣跗 萬元以上 1百萬

元以下罰鍰 ,並通知該營造

業限期辦理解任 。屆期不辦

理者 ,對該營造業處新臺幣

加 萬元以上 1百 萬元以下罰

鍰 。並得繼續通知該營造業

辦理解任 ,屆期仍不辦理者

,得按次連續處罰 。

第 29條

第 53條

技術士未於工地現場依其專

長技能及作業規範進行施工

操作或品質控管 ,情 節重大

老

予以 3個月以上 2年以下停

止執行營造業業務之處分 。

第30條第 1

項、第56條

違反工地主任設置規定 按其情節輕重,予 以警告或 3

個月以上 1年以下停業處分



第32條第】

項、第硥 條

一一
一一一

依施工計畫書執行接圖

施工 。

按 日填報施工 日誌 。

工地之人員 、機具及材

料等管理 。

工地勞工安全衛生事項

之督導 、公共環境與安

全之維護及其他工地行

政事務 。

重荎捑
緊急異常狀況之

｜

個月以上 1年以下停止執行

營造業業務之處分 ;受停止

執行營造業業務處分期間累

計滿 3年著 ,廢止其工地主

任執業證 。

前項工地主任執葉證 自廢止

之日起 5年內 ,其工地主任

不得重新申請執葉證 。

第 33郎朱第 l

項、第56條

違反技術士設 置規定 按其情節輕重,予 以警告或 3

個月以上 1年以下停業處分

第扔條 、

第 63條

土木色工業負責人違反應負

責辦理之工作

接其情節輕重 ,予 以該土沐

包工業 3個 凋以上 2年以下

停業處分 。

第37條第二

項、第59條

營造業負責人未盡告知定作

人義務或適時處理

處新臺幣 5萬 元以上 50萬 元

以下罰鍰 。

第舑條 、

第 59條

營造業負責人未即時為必要

之避免危臌捨施

處新臺幣5萬 元以上別 嵩元

以下罰鍰 。

第 39條 營造業負責人或專任工程人

員違反第37條 第1項 、第 2

項或前條規定致生公共危險

視其情形分別依法負其責任

第 40條 、

第 56條

違反專任工程人員離職或因

故不能執行業務之處置規定

按其情節輕重,予 以警告或 3

(El凋 以上 1年以下停業處分



第41條第 1

項、第62條

營造業工地主任違反工程主

管或主辦機關於勘驗 、查驗

或驗收工程應辦理事項之規

定

按其情節輕重δ予以警告或 3

個月以上 1年以下停止執行

營造業業務之處分 。

營造業工地主任經依前項規

定受警告處分 3次者 ,予 以 3

個月以上 1年以下停止執行

營造業業務之處分 ;受停止

執行營造業業務處分期間累

計滿 3年者 ,廢止其工地主

任執業證 。

前項工地主任執業證自廢止

之日起 5年內 ,其工地主任

不得重新申請執業證 。

第φ條第 1

項、第56條

違反承攬工程手冊簽章證明

或註記規定

按其情節輕重 ,予以警告或 3

個月以上 1年以下停葉處分

第 52條 未經許可或經撤銷 、廢止許

可而經營營造業業務

勒令其停業 ,並處新臺幣 l

百萬元以上 1千萬元以下罰

鍰 ;其不遵從而繼續營業者
,得連續處罰 。

第 M條 使用他人之營造業登記證書

或承攬工程手冊經營營造業

業務著 。

將營造業登記證書或承攬工

程手冊交由他人使用經營營

造業業務著 。

停業期間再行承攬工程者 。

處新臺幣 1百 萬元以上 5百

萬元以下罰鍰 ,並廢止其許

自廢止許可之日起 5年內 ,

其負責人不得重新申請營造

業登記 。

第55條

第17條第〕

項

第劉 條

一 、經許可後未領得營造業

登記證或承攬工程手冊

而經營營造業業務者 。
二 、未加入公會而經營營造

業業務者 。
三、未依第 17條第1頂規定

,申 請複查或拒絕 、妨

礙或規避抽查者 。

四 、自行停業 、受停業處分

、復業或歇業時 ,未依

第劉條規定辦理者 。

處新臺幣 l0萬 元以上 50萬

元以下罰鍰 。

營造業有前項第 1款或第 2

款情事者 ,並得勒令停業及

通知限期補辦手續 ,屆 期不

補辦而繼續營業者 ,得按次

連續處罰 。有前項第 4款情

事 ,經主管機關通知限期補

辦手續 ,屆 期不辦者 ,得按

次連續處罰 。



第 56條第三

項

依本法受警告處分 3次或於

5年內受停業處分期間累計

滿 3年者

營造業受警告處分 3次者 ,

予以 3個 月以上 1年以下停

葉處分 ;於 5年內受停業處

分期間累計滿 3年者 ,廢止

期許可 。

備註 :其他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或地方政府所頒行之相
關法規如勞安衛 、環保 、水利 、水保 、共同管道 、建
築 、鐵公路等另有規定者 ,依其規定辦理 。



(四 )其他法規

法規

名稱

相關條項 法  規 相關罰責

政 9台

獻金

法

第 6條 、第

揌條

任何人不得利用職務上之權力

、僱傭關係或其他生計上之利

害 ,媒介或妨害政治獻金之捐

贈 。

l處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上一

百萬元以下罰鍰 。

2.公務員違反第六條規定者
,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。

第 7條 第 1項

、第釣 條第

2項

得捐贈政治獻金者 ,以下列各

款以外之個人 、政黨〝人民團

體及營利事業為限 :

一 、公營事業或政府持有資本

達百分之子十之民營企業

與政府機關 (構)有 巨額

採購或重大公共建設投資

契約 ,且在履約期間之廠

商 。

有累積虧損尚未依規定彌

補之營利事業 。

財團法人 。

十一

違反第7條第1頂捐贈政治獻

金者 ,接其捐贈之金額處二倍

之罰鍰。但最高不得超過新臺

幣一百萬元。

第 8條 、第

跖 條

政黨 、政治團體及擬參選人不

得收受前條所定得捐贈者以外

對象之政治獻金 。

.擬參選人違反第 8條規定

收受第7條第1項 第7款至

第 9款規定對象之政治獻

金 ,未依第 15條規定之期

限繳交受理申報機關辦理

繳庫 ,或違反第 13條規定

募集政治獻金者,處 5年以

下有期徒刑 ;為擬參選人收

受或募集政治獻金之代理

人 、受雇人亦同。

政黨、政治團體之負責人 、

代表人或代理人、受雇人犯



前項之罪者 ,依前項之規定

處罰 。

〕.犯第 跖 條第 1項 、第 2項

之罪者 ,其收受之政治獻金

,沒收之 ;如全部或

一

部不

能沒收時 ,追徵其價額 。

第 9條第 1項

、第 29條 第

l項

政治獻金之捐贈 ,不得行求或

期約不當利益 。

捐贈政治獻金著,接其捐贈之

金額處二倍捫 鍰。但最高不

得超過新臺幣一百萬元 。

第9條第2項

、第 27條

前項 (第 9條第1項 )之政治

獻金 ,政黨 、政治團體及擬參

選人亦不得收受 。

收受政治獻金者 ,接其收

受金額處二倍之罰鍰 。

違法收受之政治獻金 ,沒

入之 ;如全部或一部不能

沒入時 ,追徵其價額 。

3.

4.

第 14條 、第

拍條第 2項

任何人不得以本人以外之名義

捐贈或為超過新臺幣一萬元之

匿名捐贈 。

超過新臺幣十萬元現金捐贈 ,

應以支票或經由金融機構匯款

為之 。

捐贈政治獻金者 ,接其捐贈之

金額處二倍之罰鍰 。

第 17條 、第

狗條第2頂

對同一政黨 、政治團體每年捐

贈總額 ,不得超過下列金額 :

一 、個人 :新臺幣三十萬元 。

二 、營利事業 :新臺幣三百萬

元 。

三 、人民團體 :新臺幣二百萬

元 。

對不同政黨 、政治團體每年捐

贈總額 ,合計不得超過下列金

t言

;子
韋!:

一 、個人 :新臺幣六十萬元。
╯ 、營利事業 :新臺幣六百萬

元 。

三 、人民團體 :新臺幣四百萬

兀
°

捐贈政治獻金者 ,按其拐贈之

金額處二倍之罰鍰。但最高不

得超過新臺幣一百萬元 。



第 18條 第 l

項及第2項

、第狗條第

2項

對同一擬參選人每年捐贈總額
,不得超過下列金額 :

一、個人 :新臺幣十萬元 。

二、營利事業 :新臺幣一百萬

元 。

三、人民團體 :新臺幣五十萬

元 。

對不同擬參選人每年捐贈總額
,合計不得超過下yl(金額 :

一、個人 :新臺幣二十萬元。

二、營利事業 :新臺幣二百萬

元 。

三 、人民團體 :新臺幣
一
百萬

元 。

睊贈政治獻金者,按其捐贈之

金額處二倍之罰鍰。但最高不

冔超過新臺幣一百萬元 。

公職

人員

利益

衝突

迴避

第 1條 為促進廉能政治 、端正政治風

氣 ,建立公職人員fll益衝突迴

避之規範 ,有效遏阻貪污腐化

暨不當利益輸送 ,特制定本法

公職人員利益衝突之迴避 ,除

其他法律另有嚴格規定者外 ,

適用本法之規定 。

第 2條 本法所稱公職人員 ,指 公職人

員財產申報法第二條第一項所

定之人 貴。

第 3條 本法所定公職人員之關孫人 ,

其範圍如下 :

一 、公職人員之配偶或共同生

活之家屬 。

二 、公職人員之二親等以內親

屬 。

三 、公職人員或其配偶信託財

產之受託人 。

四 、公職人員、第一款及第二

款所列人員擔任負責人 、

畫事 、監察人或經理人之

營利事業。



第 4一案 本法所稱fll益 ,包括財產上利

益及非財產上利益 。

財產上利益如下 :

一 、動產 、不動產 。

二 、現金 、存款 、外幣 、有價

證券 。

三 、債權或其他財產上權利 。

四 、其他具有經濟價值或得以

金錢交易取得之利益 。

非財產上利益 ,指 有fll公職人

員或其關係人於政府機關 ╮公

主學校 、公營事業機構 (以下

簡稱機關)之任用 、陞遷 、調

動及其他人事措施 。

第 5條 本法所稱利益衝突 ,指 公職人

員執行職務時 ,得 因其作為或

不作為 ,直接

或間接使本人或其關係人獲取

利益者 。

第 6條 公職人 員知有利益衝突者 ,應

即自行迴避 。

第 7條 、第

1幻紊

公職人員不得假借職務上之權

力 、機會或方法 ,圖 其本人或

關係人之利益

處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上五百

萬元以下罰鍰 ;所得財產上利

益 ,應子追繳 。

第 8條 、第

14條

公職人員之關係人不得向機關

有關人員關說 、請託或以其他

不當方法 ,圖

其本人或公職人員之利益 吁 ｜

處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上五百

萬元以下罰鍰 ;所得財產上利

益 ,應予追繳 。

第 9條 、第

15條

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 ,不得與

公職人員服務之機關或受其監

督之機關為買賣、租賃、承攬

等交易行為 。

處該交易行為金額一倍至三

倍之罰鍰 。



1.處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上

百萬元以下罰鍰 。

處罰後再違反者 ,連續處

罰之 。

第 m條第 I

、第 16條

、第 18條

公職人員知有迴避義務者 ,應

下列規定辦理 :

一 、民意代表 ,不得參與個人

利益相關議案之審議及表

決 。

二 、其他公職人員應停止執行

該項職務 ,並由職務代理

務機關或上級機關知有應 自

迴避而未迴避情事者 ,應命

公職人員迴避 。

,處新臺幣一百五十萬元

上七百五十萬元以下罰

處罰後再違反者 ,連續

第l0條 第 4

項 、第 17條

、第 18條

第 l1條 民意代表以外之公職人員於 自

迴避前 ,對該項事務所為之

同意 、否決 、決定 、建議 、提

案 、調查等行為均屬無效 ,應

由其職務代理人重新為之 。

第 12條 公職人員有應 自行迴避之情事

而不迴避者 ,利 害關係人得向

下列機關申請

其迴避 :

一 、應迴避者為民意代表時 ,

向各該民意機關為之 。

二 、應迴避者為其他公職人員

時 ,向 該公職人員月艮務機

關為之 ;如為機關首長時

,向上級機關為之 ;無上

級機關者 ,向 監察院為之

第 13條 、第

17條 、第 18

前條之申請 ,經調查屬實後

命被申請迴避之公職人員迴

避 ,該公職人員不得拒絕 。

1.處新臺幣一百五十萬元以

上七百五十萬元以下罰

處罰後再違反者 ,連續

違反本法規定而涉及其他法律

任著 ,依有關法律處理之 。




